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24號

113年7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郭曉蓉（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張雨新　律師

          　吳子瑜       

　　　　　　　　　　　　　　

          　許雅婷       

參　加　人　龍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松年       

訴訟代理人　童兆祥　律師

          　邱亮儒　律師

          　符詠涵　律師

輔助參加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洪郁惠       

　　　　　　　　　　　　　　

          　葛家瑜       

          　廖天宇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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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台內訴字第10800136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

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本

院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輔助參加人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劉世

芳，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94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被告於民國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

區（更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

事業計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

12月6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

日申請「變更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

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府都新字第10332176902號函(下稱1

03年11月28日號函)核准，參加人乃依行為時即108年1月30

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等規定，向被告提出

申請「擬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權變計畫，產權分佈如附

表所示），經被告以106年3月14日府都新字第10630121102

號函（下稱核定處分）准予核定實施，並於106年3月15日至

106年4月13日公告。原告為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計畫範圍內

44、45、45-2、17-1、17-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

以及44地號上724、1353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

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52號地下室）所有權人，因不服系

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部分，提起異議，經臺北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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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更審議會）於107年7月20

日第334次會議決議系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之部

分，被告乃以107年10月4日府授都新字第10760095141號函

通知原告（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乃循序提起訴願、行

政訴訟，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973號判決（下稱原判

決）駁回，嗣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185號判決

（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都更案中，45、45-2、17-1、17-5地號等4筆土地（下

稱系爭國有地）雖有「有地無屋」之情形，但依臺北市政府

建築管理處100年7月29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0069166600號函

及65使字第1516號使用執照（即63建大安敦南0003號建造執

照），除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定空

地比例計算外，其餘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

物（即正義國宅）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

而依大安地政事務所檢送之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及

重測後45-2、17-1、17-5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系爭都更案變

更事業計畫及系爭權變計畫等資料觀之，16、44地號於重測

分割前為十二甲段1-529、1-528地號，經合併為十二甲段1-

5地號，而為正義國宅165戶房屋之建築基地，嗣分割出系爭

國有地，故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為正義國宅等165戶

之建築基地，為兩造所不爭；而系爭國有地既自重測前十二

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為4筆有獨立編號之單獨宗地，面積合

計1,763㎡，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法第11條

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用宗地，

而屬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

未建築使用基地，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

值；退步言之，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之旨趣，系爭國有地

性質上仍為正義大樓建築基地之一部，雖無法確認其對應正

義國宅之特定區分所有建物，惟仍非單純無建築物之空地，

充其量僅得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以「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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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對應」建物評估其權利價值，而不得扣除正義國宅全棟建

物之權利價值。

　㈡即使系爭國有地面積未超過正義國宅等165戶房屋依法應留

設之法定空地面積，系爭國有地面積合計1,763㎡，依原告

經管權利範圍核算，占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面積5,041㎡之3

2％，如以正義國宅全棟為系爭國有地相對應之區分所有建

物而扣除其權利價值，顯然逾越系爭國有地應分擔正義國宅

專有部分之比例，對原告顯失公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

所有權人中，除了原告有724及1353號建物外，其他正義國

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有地之所有權人，渠等

與系爭國有地間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並無所有權或

其他私權連結；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

除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以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

利價值，顯失公允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107

年10月4日審議核復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系爭都更案各階段辦理情形如下：

　⒈被告於95年2月16日公告劃定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分

為2區段，A區段包括44、45、45-2地號土地，面積計3,914

㎡，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面積計1,127㎡，

更新單元面積總計5,041㎡；其中，45、45-2地號土地為國

防部軍備局與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下稱瑠公農田水利

會）共有，其餘土地則屬國有及市有土地，更新單元範圍內

另有164戶合法建築物。

　⒉嗣被告於96年12月6日核定實施系爭都更案事業計畫，更新

單元範圍、面積、產權分布情形均不變，其中，A區有130

戶、B區有35戶，合計165戶合法建築物。

　⒊被告復於103年11月28日核定變更事業計畫，更新單元、面

積均不變，產權分布情形則有所變更；A區44地號土地2,32

0.41㎡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江陳也仔等153人，B區16地號土

地702㎡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即參加人等37人，其餘私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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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瑠公農田水利會持有之45、45-2地號土地99.71㎡持

分；國有土地為原告管理之44地號土地持分及系爭國有地，

面積合計1,887.21㎡；市有土地為臺北市財政局（下稱財政

局）管理之17-1、17-5地號土地之持分31.67㎡；上開土地

面積合計仍為5,041㎡。

　⒋被告於106年3月14日核定系爭權變計畫，更新單元、面積均

不變，45、45-2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管理人為被告）及

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17-1、17-5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

（管理人為原告）及臺北市（管理人為財政局）共有，44、

16地號土地除原告所有之44地號土地持分外，其餘均為私

有，以上公有土地面積合計1,915.22㎡，私有土地面積合計

3,125.78㎡，總計5,041㎡。　　　　

　㈡由上可知，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面積自始均為5,041

㎡，其中系爭國有地係因財政部基於政策保留不賣給住戶，

最終導致私地主係持有正義大樓坐落之16、44地號土地持

分，並未持有法定空地即系爭國有地之持分。系爭都更案確

有原建物正義國宅坐落16、44地號土地，私地主無法定空地

即系爭國有地持分，而形成建物所有權人有屋有地無法定空

地，公地主原告除724建號及1353建號有屋有地有法定空地

外，其他有地（有法定空地）無屋之情況。系爭國有地雖為

正義國宅法定空地，惟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係地政機關

自17地號逕為分割而來，亦即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辦

理之分割，並非建築法第11條規定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

地。原告對於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乙事既無爭

執，自無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之餘地。

　㈢輔助參加人雖到庭說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並不以區

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緊密關連為前提，惟依發回判決意

旨，正義國宅與土地間仍應認有緊密關連；正義國宅之原興

建目的係為安置眷戶，故於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興

建正義國宅，系爭都更案A、B區段土地均屬同一建照、使

照，而正義國宅為5層樓區分所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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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規則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所適用權利變換前

為區分所有建物前提規定，而系爭都更案因財政部僅同意讓

售建物所在之44地號持分及16地號，保留系爭國有地等4筆

法定空地不予出售，形成有地無屋情況，應可適用估價規則

第126條之2進行權利價值調整，參加人乃據以進行價值評

估，惟原告於98年4月1日函覆拒絕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

（下稱都更條例）第39條進行協議，應認已無法適用估價規

則第126條之2第2項自行協議規定；而估價規則第125條第3

項規定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計算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

者，得由估價師依個案實際情形酌予調整基地權利價值，所

稱情況特殊，包括有屋無地、有地無屋或有屋有地但土地持

分顯不合理等產權不一情況；本件經105年8月25日第一次幹

事複審會議、105年9月7日第二次幹事複審會議及105年12月

5日審議會第264次會議討論後，同意正義國宅耐用年限以專

業技師評估鑑定為估算依據；正義國宅屋齡雖已近40年，惟

市場關於透天建物最老交易屋齡為70年，故技師以70年耐用

年數評估認定正義國宅尚有30年耐用年數，應認尚可接受。

輔助參加人112年11月10日函已說明，本件為已分割具獨立

地號之法定空地估價，並非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情

形，而屬該條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應援引該條處理有地無屋

之精神再予強化或補充；本件估價係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6號公報（下稱第6號公報）及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下稱估價

範本）並計算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已可認係類推

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本件估價並無違

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本件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估價，並無違誤：

　　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

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系爭國有地與16、44地號土地均屬

正義大樓同一建造執照、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依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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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1條及實務見解可知，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扣除建築物

本身使用面積之差，而該建築基地上合法建物係坐落於16地

號及44地號，故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16地號

土地上之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為17-1、17-5地號土地，44

地號土地上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則為45、45-2地號土地，

此為兩造所不爭，則系爭國有地屬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

款規定「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

分所有建物者」之情形，參加人依估價規則第125條或第126

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

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並無不合，此亦有輔助參加人112

年11月10日函說明可證；另參照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更

新單元土地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其估價原則應

採下列方式評估：考量同一建築基地（同一使用執照）範圍

合併評估，並視為未持有建物之有地無屋者，以整宗基地更

新前整體價值扣除該建築基地整體地上建物之合法建物所有

權價值後，考量該法定空地座落位置、個別條件修正評估

之，則系爭國有地屬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

之情形，已如前述，系爭國有地僅係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

並無單獨存在價值，與一般素地不同，參加人依據估價規則

第126條之1第1項第1款估價，與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亦屬

相符。

　㈡原告主張應依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

值，並無理由：

　　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法定空地分割係由人民申請，惟

系爭國有地中，45-2地號、17-5地號均係因其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與45地號、17-1地號不同，而由被告依都市計畫法第23

條辦理逕為分割，故與建築法第11條第3項無涉，原告主張

系爭國有地係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單獨分割出來，而主張應適

用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值云云，應

屬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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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以確保正義國宅有足夠良

好之通風採光及適當之建築物距離，增進使用人之舒適、安

全及衛生等公共利益，故系爭國有地與正義國宅間，自具有

緊密連結關係：

　　發回判決認為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應以建物與坐落土

地間有緊密連結關係為前提，此係增加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文字所無之限制，輔助參加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此亦持否

定見解，是以，緊密連結關係是否為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

之2之前提，尚非無疑。縱認緊密連結關係為適用估價規則

第126條之2之前提，系爭國有地確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

以確保良好之日照、通風、採光、防火及各建築物間距離，

如無系爭國有地作為法定空地，正義國宅亦無可能取得建

照、使照，更無可能完成興建，自與正義國宅有緊密連結關

係。

　㈣本件估價將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分為A區段與B區段，各區段

視為一宗地評估，並依估價規則第84條規定，考量各土地個

別條件差異（如使用分區、建蔽率、容積率、地形、土地面

寬、土地深度及臨主要道路距離等因素），以分算各筆土地

地價；A區段44地號土地面積2,576㎡，臨主要道路，容積率

630％，45、45-2地號土地面積僅606㎡、732㎡，合併容積

率408.4％，未臨主要道路，故44地號土地價值較高；B區段

16地號面積702㎡，臨主要道路，容積率630％，17-1、17-5

地號土地面積僅224㎡、201㎡，合併容積率438.5％，未臨

主要道路，故16地號土地價值較高。發回判決認未將屬於同

區段之土地視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以評價，應屬誤會等

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輔助參加人另以：

　　估價規則於102年12月20日新增第126條之2，係為處理地上

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

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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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估價原則，係第6號公報及估

價範本針對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援引該

條處理有地無屋之精神再予強化或補充。系爭國有地即屬獨

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並非估價規則第126

條之2所規範之狀況，實務之處理會依據第6號公報之審查注

意事項，以及估價範本第21頁C大點6小點所載內容，參考估

價規則第126條之2的精神去評估。輔助參加人未曾依發回判

決意旨討論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前提，在解釋上是否

應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聯合貢獻之高度關係為必要等

語。　

七、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國有地、44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原審卷第61、62、63、64、289頁）、系爭建物登記第二

類謄本（原審卷第287、288頁）、被告95年2月16日公告

（原審卷第43頁）、被告103年11月28日函（原審卷第45-47

頁）、系爭權變計畫案核定版節本（原審卷第53-57頁）、

核定處分（原審卷第25-27頁）、都更審議會107年7月20日

第334次會議紀錄節本（原審卷第187-191頁、訴願卷第287-

291頁）、系爭估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第362

頁以下即參證2)、原處分（原審卷第29-30頁）、訴願決定

（原審卷第32-41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

述，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第1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有無違誤？

八、本院得判斷之心證：

　㈠都市更新，係指依都更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

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此觀行為時都更條例第3條第1

項規定自明。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處理方

式，分為下列三種：一、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

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

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二、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

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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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

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第25條第1項規定：「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

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

之。」第29條規定：「(第1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

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

利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

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

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3

項)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1條第1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

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

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

地所有權人。……。」第36條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範

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

(第2項)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

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再依第29條第3項

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即108年6月17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權利

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

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

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第2項)前項專業估價

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

者。」及第8條：「第6條及第7條之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

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6個月內。但本

辦法中華民國96年12月18日修正施行前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於修正施行日起6個月內申請權利

變換計畫報核者，其評價基準日，得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

定發布日為準。」等規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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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者，參與權利變換之

客體主要係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權利

價值為分配基礎，並由實施者委託3家鑑價機構為評價基準

日之權利價值查估後評定。如係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估價者，

則由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9條第1項授權訂定

之估價規則，作為其進行不動產估價時應遵守之作業程序、

方法及估價時應遵行事項之規範。

　㈡估價規則第七章「權利估價」關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規定於

第124條至第128條，係內政部於102年12月20日修正或增

訂，其對如何估算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

值，分別規定於第125條、第126條及第126條之2，至如屬權

利變換前之基地未建築使用者，依第127條規定則以素地價

值推估其權利價值。又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第1

項)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

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

有建物者，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

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二、

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無法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

建物者，依下列方式計算：（一）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

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二）前目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

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三）計算地上建物全棟之權利價

值。（四）前目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

（五）第2目扣除前目之餘額。(第2項)前項無持分建物權屬

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地上建物所有權人自行協議者，依其協

議辦理。」可知其係第125條或第126條有關估算權利變換前

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價值之例外規定，依其增訂理由，旨在考

量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

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如逕依第125條

或第126條計算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基地價值並不公平，爰規

範未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計算方式，並以實務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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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有建物權屬與其坐落之基地權屬，或有土地權屬可對應

其他建物權屬，及土地權屬無法對應其他建物權屬等情形，

依各該情形分別規範未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價值計

算方式。是以對照第125條：「(第1項)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

有建物者，應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率，分算各區分所有

建物房地總價之基地權利價值，公式如下：各區分所有建物

之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

(第2項)前項基地價值比率之計算公式如下：基地價值比率

＝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營造或

施工費單價×（1－累積折舊率）×全棟建物面積〕(第3項)區

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依第1項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

平者，得依第126條之2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予以調整。」及

第126條：「權利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總價值低於區

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之素地總價值者，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

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一、依前條規定計算基地價值

比率。二、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

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三、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

值比率＝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Σ（各區分所有建

物基地權利價值）。四、各區分所有建物調整後基地權利價

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之素地總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

基地權利價值比率。」等規定，可知上開規定係採取土地與

建物共同創造之聯合貢獻說為基礎，以之計算權利變換前各

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基地權利價值」。惟在第126條之2所

定之「有地無屋」情形，則以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人之

「土地權利價值」推估，並分為二種情形，如屬第126條之2

第1項第1款之土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有可確認之對應

區分所有建物者，則先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該對應區分

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

價值；如屬第126條之2第1項第2款之無法確認對應之區分所

有建物者，則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

價，續以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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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繼以計算地上建物全棟

權利價值，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求出該區

分所有建物應對應之「虛擬」建物之權利價值，而後以上開

之基地權利價值，扣除其所應對應之建物權利價值之餘額，

作為各該「有地無屋者」之基地權利價值，而為權利變換之

分配基礎。換言之，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謂「有地無屋」

之基地權利價值，尚須扣除其所對應或虛擬對應之區分所有

建物價值，所剩餘額方為其基地權利價值。

　㈢惟按以重建方式為都市更新，係將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拆

除，以取得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坐落基地，為重新建築之

用，是估價規則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規定，雖是作為不

動產估價師估算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及建物權利價值之規

範，但各種更新單元內建物及土地配置情形是否均屬一致或

類似，抑或情況有別，乃評價過程中所應釐清並賦予評價意

義，而非不分情節有無差異，一律為單純之算式套用。故於

評價過程中，如可確認其非估價規則訂定時所稱之一般實務

情形，此時即應視個案差異為適當合理之調整，以求公平合

理之價值分配，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是以估價規則「第一章

總則」第8條之不動產估價作業程序、第11條不動產估價應

蒐集之資料等規定，即在課予不動產估價師應本於同規則第

5條之要求，力求客觀公正，運用邏輯方法及經驗法則，進

行調查、勘察、整理、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估價工作之義

務。估價規則第124條規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其

評估項目應依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旨亦要求估價時應符合都更條例權利

變換之公平合理性。按都更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因權利變

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

餘價值，並此補償費依同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已列入共

同負擔之權利變換費用；又102年12月20日修正發布之估價

規則，於第125條及第126條之外，增訂之前所無之第126條

之2規定，採建物與土地聯合貢獻為估算分配之基礎，且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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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實務情形，建立在「有地無屋」之基地價值必然低於區

分所有權人「有地有屋者」之前提下，從而並非以「有地無

屋」者持有之基地應有部分價值為計算基礎，而係以對應或

虛擬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除各該區分所有建

物權利價值，求得「有地無屋」之基地權利價值。是以估價

規則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等規定，當以區分所有

建物與其坐落之土地間彼此具有緊密連結關聯為前提，則第

126條之2所稱「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

產權者」解釋上，自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之間具有聯合貢

獻之高度關係，若不以此公式拆算即失公平為必要。

　㈣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

政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

判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

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85判決所

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詳上述見解)，並依其提示之法律

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從而，依前揭規定意旨，本

院自應以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法律上判斷為本件判決之

基礎，爰先指明。

　㈤經查：

  1.被告於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劃定

「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區

（更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事

業計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12

月6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日

申請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

號函核准後，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權變計畫，迭經被告核

定實施，並於於106年3月15日至106年4月13日公告；又原告

為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案計畫範圍內44、45、45-2、17-1、

17-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以及44地號上724、135

3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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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號地下室）所有權人等情，均如前述，亦有相關卷證可證

明。

  2.次查，本件被告之系爭權變計畫，係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第1項第1款估價，觀諸其估價範圍，系爭估價報告將更新前

估價標的區分為A、B兩區段，其中A區段包括上下平行毗鄰

之44、45、45-2地號3筆土地，各筆均為完整之長方型土

地，彼此間界址呈筆直橫線，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A區段

之最大長方型土地，面積合計3,914平方公尺(面積各為44地

號2,576平方公尺、45地號606平方公尺、45-2地號732平方

公尺)，其上700建號等130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44地號

土地；另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此3筆土地亦

為上下平行毗鄰，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B區段之長方型土

地，面積合計1,127平方公尺(面積各為16地號702平方公

尺、17-1地號224平方公尺、17-5地號201平方公尺)，759建

號等35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16地號土地等情，有上開系

爭估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參證2)附卷可證。

  3.本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以上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

　⑴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7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

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

條、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

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第2項）公有土地

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

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

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第3項）

前二項公有財產依下列方式處理：一、自行辦理、委託其他

機關（構）辦理或信託予信託機構辦理更新。二、由信託機

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應信託予該信託

機構。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以徵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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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徵收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辦理撥用。四、以權利變

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除按應有之權利價值選擇參與

分配或領取補償金外，並得讓售實施者。五、以協議合建方

式實施時，得以標售或專案讓售予實施者；其採標售方式

時，除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外，實施者得以同樣條件優先承

購。六、其他法律規定之方式。（第4項）公有土地上之舊

違章建築戶，如經協議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並給付

管理機關不當得利使用補償金及相關訴訟費用後，管理機關

得與該舊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又都市更新事業

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即處理原則】第3點第1款：「國

有土地（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下同）以同意依都市更

新條例（以下簡稱都更條例）規定劃入更新單元為原則。」

此項處理原則，係因都市更新第27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

新），而為配合都市更新政策之推動並提升國有財產運用效

益及兼顧國庫利益，而訂定此一行政規則，落實國有土地

（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

入更新單元為原則，所為技術性及細節性之規範。進一步，

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與都市更新案間，另有104年8月24日修

正公布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即注意事

項】第16點：「經更新單元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機關同意，

執行機關得就單元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委託該管理機關依第

13點（執行機關應依下列規定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地：

略）、第14點（執行機關將申請分配意見函告實施者時，應

一併告知下列事項：略）規定，併同辦理申請分配作業。」

查此注意事項，係依前述處理原則第15點（此為行為時法，

現行法為第16點）規定訂定之，是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

更新有關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的作業性規範。上開處理原則

及注意事項，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自無

違法律保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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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經查，揆諸前述之實務見解，系爭國有地，既然屬於國有

地，原則上均列為都市更新範圍（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7

條等條文）；另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等6筆土地，均由

十二甲段1-5地號分割或重測而來(16地號土地重測前乃十二

甲段1-529，44地號土地則為十二甲段1-528，該二地號土地

乃從十二甲段1-5地號分割，至於17-5地號土地本從17-1地

號土地分割，而17-1地號土地更從172地號土地分割，該地

號重測前乃十二甲段1-5地號，又45-2地號也是由45地號土

地分割，45地號重測前同為十二甲段1-5地號)；另16地號土

地共坐落35戶，44地號則有130戶，而系爭國有地並無任何

建物等情，有上開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本

院卷第107-110頁、第121-127頁)。此外，依照正義大樓使

用執照存根(本院卷第111頁)，該建築地號乃十二甲段1-5地

號，應可得知上開6筆地號土地均屬於正義大樓使用執照上

之建築基地。

　⑶另依照被告95年2月16日之公告(原審卷第43頁)以及計畫書

圖(本院卷第180頁)，已經如附表所示，分為A、B兩區，更

新單元範圍內另有164戶合法建築物；中間歷經被告96年12

月6日核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本院卷第181頁，以及更

乙證2-1光碟)、被告103年11月28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45-57頁以及更乙證3之

光碟)直到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函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25-27頁，以及更乙證7之光

碟，本院卷後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更新

範圍並未變更，最後之產權部分乃附表所示(詳情也可參被

告言詞辯論狀即本院卷第466-469頁)，且為原告所未爭執。

故而，本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

計畫、權利變換計畫，面積並未變更，均為5,041平方公

尺，應堪認附表所示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等情無誤。

  4.原告雖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

法第11條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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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宗地，故為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未建築使用基地，被

告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等語，然本院以

為並不可採，理由如下：

　⑴依照73年11月7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第11條規定：「(第1項)

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

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

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

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

規則中定之。(第3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

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辦法，由內政部定

之。」(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規定，爰於92年6月5日修正公

布第3項，明確授權訂定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內容，使授權

目的、內容及範圍具體明確；並將「內政部」修正為「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迄今仍為現行法)。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

割辦法依照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訂定之，該辦法第3條規定：

「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非於分割後合於

左列各款規定者不得為之。一、每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與

建築物所占地面應相連接，連接部分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

二、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率應合於規定。但本辦法發布前已

領建造執照，或已提出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後方領得建造執

照者，不在此限。三、每一建築基地均應連接建築線並得以

單獨申請建築。四、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獨立之出入

口。」第4條規定：「建築基地空地面積超過依法應保留之

法定空地面積者，其超出部分之分割，應以分割後能單獨建

築使用或已與其鄰地成立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建築使用者為

限。」第5條第1項規定：「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應

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從

而，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申請人得依照上開辦法申請建築基

地法定空地分割，然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

分割之證明文件，並須符合同辦法第3條、第4條規範。

　⑵系爭國有地乃法定空地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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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

畫、權利變換計畫以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為同一單

元，且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

1-5地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已如前述。又系爭國有地(依

照使用執照，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

定空地比例計算)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物（即正義國

宅）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並有前揭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書1-1、2-1頁所記載(本院卷第115-117頁之更參證

7、本院卷第99-101頁之更參證3)，以及財政部97年9月26日

台財產管字第09740019150號函表示：系爭國有地均為正義

大樓法定空地國有持分等語(本院卷第119頁)附卷可證。應

堪認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故而，系爭國有地為

正義國宅法定空地，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雖係地政機關

自17地號逕為分割而來，應認為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

辦理之分割，而非原告依照建築法第11條規定由申請人申請

之單獨分割，自與該條文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地無涉(同

無後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適用)，而非屬於單獨

宗地。因而，原告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且有

建築法第11條等條文適用，故被告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

等語，應非可採。

　5.然而，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

聯，被告之原處分適用第126條之2第1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

地之權利價值，涵攝有所錯誤：

  ⑴經查，依系爭估價報告顯示系爭國有地均為公有土地，其中

45、45-2地號土地由原告及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另17-1、

17-5地號土地則由原告與臺北市共有，然而坐落44地號土地

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人，除1353建號及724建號共2

戶為原告所有外，其餘私有128戶，無一為45、45-2地號土

地所有權人；而正義國宅另一棟坐落16地號土地之建物共30

戶，亦無一戶為17-1及17-5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實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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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上開情形應與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範情形有所差異，

此經輔助參加人已然敘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新增理

由，是為了處理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

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

價值計算方式，依照模擬案例，上開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

第1款所對應的，是建物所有權人為甲、乙、丙、丁，而基

地所有權人為甲、乙、戊、丁，那對於丙跟戊而言，就可以

計算戊的土地權利價值。至於同條第1項第2款則是處理基地

所有權人多出一個戊，其沒有辦法對應地上建物所有權，那

就依照第1項第2款規定，就基地權利價值進行估算。第126

條之2是處理坐落的基地在實務上通常可能隱含法定空地持

分。然而，本案的狀況是一個獨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的

法定空地，這就不是第126條之2要規範的情形等語(本院卷

第456-457頁)，應可得知。故上開規定於立法理由所提之實

務案例，與本案情形有顯然的差異（參本院卷第327頁102年

10月14日估價規則修正草案之圖示），自難援引上開立法理

由所提之實務案例。

  ⑵本件更新單元內6筆土地面積合計5,041平方公尺，其中45、

45-2、17-1、17-5地號4筆土地面積高達1,763平方公尺，占

全部面積30%(原告應有部分21174/22879)，惟坐落於44地號

及16地號土地上之建物幾乎9成8以上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

未持有上開4筆土地所有權。質言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

物所有權人，除原告2戶外，其餘區分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

有地之所有權人(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函以及計劃書5-1至32之產權分布情形，本院卷後附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以及系爭估價報告，即

訴願卷第127-137頁)，亦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

與系爭國有地之間除可能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外，並

無所有權或其他私權之連結隸屬關係。

  ⑶再觀系爭估價報告評估A、B區段土地價值表，A區45、45-2

地號土地於合併44地號前之土地價格估算每坪僅約44地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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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格之一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開3筆土地總價值20.4

65%，而44地號土地則占79.535%；另B區17-1、17-5地號土

地價格於合併16地號土地前價格每坪亦僅16地號土地價格之

一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揭3筆土地總價值26.158%，而1

6地號土地則占73.842%(訴願卷第117、118頁，即系爭估價

報告電子檔第219頁)。依照上述可知，系爭國有地縱係成就

同一建築執照內完整街廓之建築基地，在無該系爭國有地情

形下，亦不影響正義國宅之整體利用，從而系爭估價報告並

未將之視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評估，而係認其為條件異於

正義國宅實際坐落土地之其他可分土地(並調增44地號及16

地號土地價值各12.8%、12.3%，調降45、45-2地號土地價值

44.1%、34.3%)，亦堪認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

具有緊密連結關聯，被告不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⑷更遑論，依照系爭估價報告各戶權利價值明細表及權利價值

推算(訴願卷第126-136頁)可知，本件於計算原告系爭國有

地權利價值時，係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

值，扣除正義國宅之建物權利價值，剩餘價值方為系爭國有

地之權利價值，並將該遭扣除之權利價值等量增加至正義國

宅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由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分

享，形成45、45-2地號土地減少之權利價值數額恰等於44地

號區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值(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

值比例經推算為13.7000%)，及17-1、17-5地號土地減少之

權利價值數額相同於16地號土地區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

值(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經推算為17.1989%)。故

而，上揭扣除方式對原告而言顯失公平，而非估價規則第12

6條之2所規範之情形。

　㈥綜上，因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

聯，更顯失公平，故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既

有違誤，無從維持，從而，關於被告後續實質探討，同無從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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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從而，被告原處分之作成，就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有

誤，而有違法之處，訴願決定疏而未論，予以維持，亦有未

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

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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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附表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地號

管理者

/所有權人

A區 B區

44 45 45-2 17-1 17-5 16

原告 1,887.21㎡

臺北市財

政局

31.67㎡

瑠公農田

水利會

99.71㎡

江陳也仔

等153人

2,320.41㎡

參加人等

36人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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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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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24號
113年7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郭曉蓉（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張雨新　律師
          　吳子瑜        
　　　　　　　　　　　　　　
          　許雅婷        
參　加　人　龍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松年       
訴訟代理人　童兆祥　律師
          　邱亮儒　律師
          　符詠涵　律師
輔助參加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洪郁惠        
　　　　　　　　　　　　　　
          　葛家瑜        
          　廖天宇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08年4月
23日台內訴字第10800136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輔助參加人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劉世芳，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9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被告於民國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劃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事業計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12月6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日申請「變更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府都新字第10332176902號函(下稱103年11月28日號函)核准，參加人乃依行為時即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等規定，向被告提出申請「擬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權變計畫，產權分佈如附表所示），經被告以106年3月14日府都新字第10630121102號函（下稱核定處分）准予核定實施，並於106年3月15日至106年4月13日公告。原告為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計畫範圍內44、45、45-2、17-1、17-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以及44地號上724、1353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52號地下室）所有權人，因不服系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部分，提起異議，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更審議會）於107年7月20日第334次會議決議系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之部分，被告乃以107年10月4日府授都新字第10760095141號函通知原告（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乃循序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97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嗣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185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都更案中，45、45-2、17-1、17-5地號等4筆土地（下稱系爭國有地）雖有「有地無屋」之情形，但依臺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00年7月29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0069166600號函及65使字第1516號使用執照（即63建大安敦南0003號建造執照），除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定空地比例計算外，其餘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物（即正義國宅）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而依大安地政事務所檢送之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及重測後45-2、17-1、17-5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計畫及系爭權變計畫等資料觀之，16、44地號於重測分割前為十二甲段1-529、1-528地號，經合併為十二甲段1-5地號，而為正義國宅165戶房屋之建築基地，嗣分割出系爭國有地，故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為正義國宅等165戶之建築基地，為兩造所不爭；而系爭國有地既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為4筆有獨立編號之單獨宗地，面積合計1,763㎡，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法第11條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用宗地，而屬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未建築使用基地，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退步言之，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之旨趣，系爭國有地性質上仍為正義大樓建築基地之一部，雖無法確認其對應正義國宅之特定區分所有建物，惟仍非單純無建築物之空地，充其量僅得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以「虛擬對應」建物評估其權利價值，而不得扣除正義國宅全棟建物之權利價值。
　㈡即使系爭國有地面積未超過正義國宅等165戶房屋依法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面積，系爭國有地面積合計1,763㎡，依原告經管權利範圍核算，占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面積5,041㎡之32％，如以正義國宅全棟為系爭國有地相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而扣除其權利價值，顯然逾越系爭國有地應分擔正義國宅專有部分之比例，對原告顯失公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中，除了原告有724及1353號建物外，其他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有地之所有權人，渠等與系爭國有地間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並無所有權或其他私權連結；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除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以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顯失公允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107年10月4日審議核復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系爭都更案各階段辦理情形如下：
　⒈被告於95年2月16日公告劃定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分為2區段，A區段包括44、45、45-2地號土地，面積計3,914㎡，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面積計1,127㎡，更新單元面積總計5,041㎡；其中，45、45-2地號土地為國防部軍備局與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下稱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其餘土地則屬國有及市有土地，更新單元範圍內另有164戶合法建築物。
　⒉嗣被告於96年12月6日核定實施系爭都更案事業計畫，更新單元範圍、面積、產權分布情形均不變，其中，A區有130戶、B區有35戶，合計165戶合法建築物。
　⒊被告復於103年11月28日核定變更事業計畫，更新單元、面積均不變，產權分布情形則有所變更；A區44地號土地2,320.41㎡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江陳也仔等153人，B區16地號土地702㎡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即參加人等37人，其餘私有土地為瑠公農田水利會持有之45、45-2地號土地99.71㎡持分；國有土地為原告管理之44地號土地持分及系爭國有地，面積合計1,887.21㎡；市有土地為臺北市財政局（下稱財政局）管理之17-1、17-5地號土地之持分31.67㎡；上開土地面積合計仍為5,041㎡。
　⒋被告於106年3月14日核定系爭權變計畫，更新單元、面積均不變，45、45-2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管理人為被告）及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17-1、17-5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管理人為原告）及臺北市（管理人為財政局）共有，44、16地號土地除原告所有之44地號土地持分外，其餘均為私有，以上公有土地面積合計1,915.22㎡，私有土地面積合計3,125.78㎡，總計5,041㎡。　　　　
　㈡由上可知，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面積自始均為5,041㎡，其中系爭國有地係因財政部基於政策保留不賣給住戶，最終導致私地主係持有正義大樓坐落之16、44地號土地持分，並未持有法定空地即系爭國有地之持分。系爭都更案確有原建物正義國宅坐落16、44地號土地，私地主無法定空地即系爭國有地持分，而形成建物所有權人有屋有地無法定空地，公地主原告除724建號及1353建號有屋有地有法定空地外，其他有地（有法定空地）無屋之情況。系爭國有地雖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惟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係地政機關自17地號逕為分割而來，亦即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辦理之分割，並非建築法第11條規定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地。原告對於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乙事既無爭執，自無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之餘地。
　㈢輔助參加人雖到庭說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並不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緊密關連為前提，惟依發回判決意旨，正義國宅與土地間仍應認有緊密關連；正義國宅之原興建目的係為安置眷戶，故於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興建正義國宅，系爭都更案A、B區段土地均屬同一建照、使照，而正義國宅為5層樓區分所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符合估價規則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所適用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前提規定，而系爭都更案因財政部僅同意讓售建物所在之44地號持分及16地號，保留系爭國有地等4筆法定空地不予出售，形成有地無屋情況，應可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進行權利價值調整，參加人乃據以進行價值評估，惟原告於98年4月1日函覆拒絕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39條進行協議，應認已無法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2項自行協議規定；而估價規則第125條第3項規定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計算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由估價師依個案實際情形酌予調整基地權利價值，所稱情況特殊，包括有屋無地、有地無屋或有屋有地但土地持分顯不合理等產權不一情況；本件經105年8月25日第一次幹事複審會議、105年9月7日第二次幹事複審會議及105年12月5日審議會第264次會議討論後，同意正義國宅耐用年限以專業技師評估鑑定為估算依據；正義國宅屋齡雖已近40年，惟市場關於透天建物最老交易屋齡為70年，故技師以70年耐用年數評估認定正義國宅尚有30年耐用年數，應認尚可接受。輔助參加人112年11月10日函已說明，本件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估價，並非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情形，而屬該條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應援引該條處理有地無屋之精神再予強化或補充；本件估價係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6號公報（下稱第6號公報）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下稱估價範本）並計算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已可認係類推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本件估價並無違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本件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估價，並無違誤：
　　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系爭國有地與16、44地號土地均屬正義大樓同一建造執照、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依建築法第11條及實務見解可知，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扣除建築物本身使用面積之差，而該建築基地上合法建物係坐落於16地號及44地號，故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16地號土地上之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為17-1、17-5地號土地，44地號土地上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則為45、45-2地號土地，此為兩造所不爭，則系爭國有地屬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款規定「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之情形，參加人依估價規則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並無不合，此亦有輔助參加人112年11月10日函說明可證；另參照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更新單元土地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其估價原則應採下列方式評估：考量同一建築基地（同一使用執照）範圍合併評估，並視為未持有建物之有地無屋者，以整宗基地更新前整體價值扣除該建築基地整體地上建物之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後，考量該法定空地座落位置、個別條件修正評估之，則系爭國有地屬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之情形，已如前述，系爭國有地僅係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並無單獨存在價值，與一般素地不同，參加人依據估價規則第126條之1第1項第1款估價，與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亦屬相符。
　㈡原告主張應依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值，並無理由：
　　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法定空地分割係由人民申請，惟系爭國有地中，45-2地號、17-5地號均係因其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與45地號、17-1地號不同，而由被告依都市計畫法第23條辦理逕為分割，故與建築法第11條第3項無涉，原告主張系爭國有地係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單獨分割出來，而主張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值云云，應屬誤會。
　㈢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以確保正義國宅有足夠良好之通風採光及適當之建築物距離，增進使用人之舒適、安全及衛生等公共利益，故系爭國有地與正義國宅間，自具有緊密連結關係：
　　發回判決認為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應以建物與坐落土地間有緊密連結關係為前提，此係增加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文字所無之限制，輔助參加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此亦持否定見解，是以，緊密連結關係是否為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前提，尚非無疑。縱認緊密連結關係為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前提，系爭國有地確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以確保良好之日照、通風、採光、防火及各建築物間距離，如無系爭國有地作為法定空地，正義國宅亦無可能取得建照、使照，更無可能完成興建，自與正義國宅有緊密連結關係。
　㈣本件估價將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分為A區段與B區段，各區段視為一宗地評估，並依估價規則第84條規定，考量各土地個別條件差異（如使用分區、建蔽率、容積率、地形、土地面寬、土地深度及臨主要道路距離等因素），以分算各筆土地地價；A區段44地號土地面積2,576㎡，臨主要道路，容積率630％，45、45-2地號土地面積僅606㎡、732㎡，合併容積率408.4％，未臨主要道路，故44地號土地價值較高；B區段16地號面積702㎡，臨主要道路，容積率630％，17-1、17-5地號土地面積僅224㎡、201㎡，合併容積率438.5％，未臨主要道路，故16地號土地價值較高。發回判決認未將屬於同區段之土地視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以評價，應屬誤會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輔助參加人另以：
　　估價規則於102年12月20日新增第126條之2，係為處理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另，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估價原則，係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針對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援引該條處理有地無屋之精神再予強化或補充。系爭國有地即屬獨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並非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規範之狀況，實務之處理會依據第6號公報之審查注意事項，以及估價範本第21頁C大點6小點所載內容，參考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的精神去評估。輔助參加人未曾依發回判決意旨討論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前提，在解釋上是否應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聯合貢獻之高度關係為必要等語。　
七、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國有地、44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原審卷第61、62、63、64、289頁）、系爭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原審卷第287、288頁）、被告95年2月16日公告（原審卷第43頁）、被告103年11月28日函（原審卷第45-47頁）、系爭權變計畫案核定版節本（原審卷第53-57頁）、核定處分（原審卷第25-27頁）、都更審議會107年7月20日第334次會議紀錄節本（原審卷第187-191頁、訴願卷第287-291頁）、系爭估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第362頁以下即參證2)、原處分（原審卷第29-30頁）、訴願決定（原審卷第32-41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有無違誤？
八、本院得判斷之心證：
　㈠都市更新，係指依都更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此觀行為時都更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自明。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一、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二、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三、維護：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第25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第29條規定：「(第1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3項)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1條第1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第36條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第2項)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再依第29條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即108年6月17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第2項)前項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及第8條：「第6條及第7條之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6個月內。但本辦法中華民國96年12月18日修正施行前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於修正施行日起6個月內申請權利變換計畫報核者，其評價基準日，得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日為準。」等規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者，參與權利變換之客體主要係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權利價值為分配基礎，並由實施者委託3家鑑價機構為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查估後評定。如係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估價者，則由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9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估價規則，作為其進行不動產估價時應遵守之作業程序、方法及估價時應遵行事項之規範。
　㈡估價規則第七章「權利估價」關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規定於第124條至第128條，係內政部於102年12月20日修正或增訂，其對如何估算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分別規定於第125條、第126條及第126條之2，至如屬權利變換前之基地未建築使用者，依第127條規定則以素地價值推估其權利價值。又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一、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二、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無法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下列方式計算：（一）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二）前目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三）計算地上建物全棟之權利價值。（四）前目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五）第2目扣除前目之餘額。(第2項)前項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地上建物所有權人自行協議者，依其協議辦理。」可知其係第125條或第126條有關估算權利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價值之例外規定，依其增訂理由，旨在考量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如逕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基地價值並不公平，爰規範未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計算方式，並以實務上區分所有建物權屬與其坐落之基地權屬，或有土地權屬可對應其他建物權屬，及土地權屬無法對應其他建物權屬等情形，依各該情形分別規範未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是以對照第125條：「(第1項)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者，應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率，分算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之基地權利價值，公式如下：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第2項)前項基地價值比率之計算公式如下：基地價值比率＝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營造或施工費單價×（1－累積折舊率）×全棟建物面積〕(第3項)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依第1項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依第126條之2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予以調整。」及第126條：「權利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總價值低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之素地總價值者，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一、依前條規定計算基地價值比率。二、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三、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Σ（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四、各區分所有建物調整後基地權利價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之素地總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等規定，可知上開規定係採取土地與建物共同創造之聯合貢獻說為基礎，以之計算權利變換前各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基地權利價值」。惟在第126條之2所定之「有地無屋」情形，則以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人之「土地權利價值」推估，並分為二種情形，如屬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之土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有可確認之對應區分所有建物者，則先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該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如屬第126條之2第1項第2款之無法確認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則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續以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求出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繼以計算地上建物全棟權利價值，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求出該區分所有建物應對應之「虛擬」建物之權利價值，而後以上開之基地權利價值，扣除其所應對應之建物權利價值之餘額，作為各該「有地無屋者」之基地權利價值，而為權利變換之分配基礎。換言之，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謂「有地無屋」之基地權利價值，尚須扣除其所對應或虛擬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價值，所剩餘額方為其基地權利價值。
　㈢惟按以重建方式為都市更新，係將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拆除，以取得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坐落基地，為重新建築之用，是估價規則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規定，雖是作為不動產估價師估算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及建物權利價值之規範，但各種更新單元內建物及土地配置情形是否均屬一致或類似，抑或情況有別，乃評價過程中所應釐清並賦予評價意義，而非不分情節有無差異，一律為單純之算式套用。故於評價過程中，如可確認其非估價規則訂定時所稱之一般實務情形，此時即應視個案差異為適當合理之調整，以求公平合理之價值分配，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是以估價規則「第一章總則」第8條之不動產估價作業程序、第11條不動產估價應蒐集之資料等規定，即在課予不動產估價師應本於同規則第5條之要求，力求客觀公正，運用邏輯方法及經驗法則，進行調查、勘察、整理、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估價工作之義務。估價規則第124條規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其評估項目應依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旨亦要求估價時應符合都更條例權利變換之公平合理性。按都更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並此補償費依同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已列入共同負擔之權利變換費用；又102年12月20日修正發布之估價規則，於第125條及第126條之外，增訂之前所無之第126條之2規定，採建物與土地聯合貢獻為估算分配之基礎，且係參考實務情形，建立在「有地無屋」之基地價值必然低於區分所有權人「有地有屋者」之前提下，從而並非以「有地無屋」者持有之基地應有部分價值為計算基礎，而係以對應或虛擬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除各該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求得「有地無屋」之基地權利價值。是以估價規則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等規定，當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其坐落之土地間彼此具有緊密連結關聯為前提，則第126條之2所稱「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解釋上，自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之間具有聯合貢獻之高度關係，若不以此公式拆算即失公平為必要。
　㈣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85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詳上述見解)，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從而，依前揭規定意旨，本院自應以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法律上判斷為本件判決之基礎，爰先指明。
　㈤經查：
  1.被告於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劃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事業計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12月6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日申請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號函核准後，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權變計畫，迭經被告核定實施，並於於106年3月15日至106年4月13日公告；又原告為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案計畫範圍內44、45、45-2、17-1、17-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以及44地號上724、1353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52號地下室）所有權人等情，均如前述，亦有相關卷證可證明。
  2.次查，本件被告之系爭權變計畫，係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估價，觀諸其估價範圍，系爭估價報告將更新前估價標的區分為A、B兩區段，其中A區段包括上下平行毗鄰之44、45、45-2地號3筆土地，各筆均為完整之長方型土地，彼此間界址呈筆直橫線，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A區段之最大長方型土地，面積合計3,914平方公尺(面積各為44地號2,576平方公尺、45地號606平方公尺、45-2地號732平方公尺)，其上700建號等130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44地號土地；另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此3筆土地亦為上下平行毗鄰，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B區段之長方型土地，面積合計1,127平方公尺(面積各為16地號702平方公尺、17-1地號224平方公尺、17-5地號201平方公尺)，759建號等35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16地號土地等情，有上開系爭估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參證2)附卷可證。
  3.本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以上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
　⑴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7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 條、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第2項）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第3項）前二項公有財產依下列方式處理：一、自行辦理、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或信託予信託機構辦理更新。二、由信託機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應信託予該信託機構。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以徵收、區段徵收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辦理撥用。四、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除按應有之權利價值選擇參與分配或領取補償金外，並得讓售實施者。五、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時，得以標售或專案讓售予實施者；其採標售方式時，除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外，實施者得以同樣條件優先承購。六、其他法律規定之方式。（第4項）公有土地上之舊違章建築戶，如經協議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並給付管理機關不當得利使用補償金及相關訴訟費用後，管理機關得與該舊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又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即處理原則】第3點第1款：「國有土地（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下同）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都更條例）規定劃入更新單元為原則。」此項處理原則，係因都市更新第27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而為配合都市更新政策之推動並提升國有財產運用效益及兼顧國庫利益，而訂定此一行政規則，落實國有土地（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入更新單元為原則，所為技術性及細節性之規範。進一步，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與都市更新案間，另有104年8月24日修正公布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即注意事項】第16點：「經更新單元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機關同意，執行機關得就單元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委託該管理機關依第13點（執行機關應依下列規定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地：略）、第14點（執行機關將申請分配意見函告實施者時，應一併告知下列事項：略）規定，併同辦理申請分配作業。」查此注意事項，係依前述處理原則第15點（此為行為時法，現行法為第16點）規定訂定之，是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有關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的作業性規範。上開處理原則及注意事項，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自無違法律保留原則。
　⑵經查，揆諸前述之實務見解，系爭國有地，既然屬於國有地，原則上均列為都市更新範圍（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等條文）；另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等6筆土地，均由十二甲段1-5地號分割或重測而來(16地號土地重測前乃十二甲段1-529，44地號土地則為十二甲段1-528，該二地號土地乃從十二甲段1-5地號分割，至於17-5地號土地本從17-1地號土地分割，而17-1地號土地更從172地號土地分割，該地號重測前乃十二甲段1-5地號，又45-2地號也是由45地號土地分割，45地號重測前同為十二甲段1-5地號)；另16地號土地共坐落35戶，44地號則有130戶，而系爭國有地並無任何建物等情，有上開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107-110頁、第121-127頁)。此外，依照正義大樓使用執照存根(本院卷第111頁)，該建築地號乃十二甲段1-5地號，應可得知上開6筆地號土地均屬於正義大樓使用執照上之建築基地。
　⑶另依照被告95年2月16日之公告(原審卷第43頁)以及計畫書圖(本院卷第180頁)，已經如附表所示，分為A、B兩區，更新單元範圍內另有164戶合法建築物；中間歷經被告96年12月6日核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本院卷第181頁，以及更乙證2-1光碟)、被告103年11月28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45-57頁以及更乙證3之光碟)直到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25-27頁，以及更乙證7之光碟，本院卷後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更新範圍並未變更，最後之產權部分乃附表所示(詳情也可參被告言詞辯論狀即本院卷第466-469頁)，且為原告所未爭執。故而，本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面積並未變更，均為5,041平方公尺，應堪認附表所示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等情無誤。
  4.原告雖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法第11條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用宗地，故為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未建築使用基地，被告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等語，然本院以為並不可採，理由如下：
　⑴依照73年11月7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第11條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第3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規定，爰於92年6月5日修正公布第3項，明確授權訂定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內容，使授權目的、內容及範圍具體明確；並將「內政部」修正為「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迄今仍為現行法)。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依照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訂定之，該辦法第3條規定：「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非於分割後合於左列各款規定者不得為之。一、每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與建築物所占地面應相連接，連接部分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二、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率應合於規定。但本辦法發布前已領建造執照，或已提出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後方領得建造執照者，不在此限。三、每一建築基地均應連接建築線並得以單獨申請建築。四、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獨立之出入口。」第4條規定：「建築基地空地面積超過依法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面積者，其超出部分之分割，應以分割後能單獨建築使用或已與其鄰地成立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建築使用者為限。」第5條第1項規定：「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從而，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申請人得依照上開辦法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然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並須符合同辦法第3條、第4條規範。
　⑵系爭國有地乃法定空地範疇
    經查，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以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為同一單元，且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已如前述。又系爭國有地(依照使用執照，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定空地比例計算)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物（即正義國宅）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前揭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1-1、2-1頁所記載(本院卷第115-117頁之更參證7、本院卷第99-101頁之更參證3)，以及財政部97年9月26日台財產管字第09740019150號函表示：系爭國有地均為正義大樓法定空地國有持分等語(本院卷第119頁)附卷可證。應堪認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故而，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雖係地政機關自17地號逕為分割而來，應認為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辦理之分割，而非原告依照建築法第11條規定由申請人申請之單獨分割，自與該條文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地無涉(同無後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適用)，而非屬於單獨宗地。因而，原告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且有建築法第11條等條文適用，故被告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等語，應非可採。
　5.然而，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被告之原處分適用第126條之2第1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涵攝有所錯誤：
  ⑴經查，依系爭估價報告顯示系爭國有地均為公有土地，其中45、45-2地號土地由原告及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另17-1、17-5地號土地則由原告與臺北市共有，然而坐落44地號土地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人，除1353建號及724建號共2戶為原告所有外，其餘私有128戶，無一為45、4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而正義國宅另一棟坐落16地號土地之建物共30戶，亦無一戶為17-1及17-5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實則，本案之上開情形應與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範情形有所差異，此經輔助參加人已然敘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新增理由，是為了處理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依照模擬案例，上開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所對應的，是建物所有權人為甲、乙、丙、丁，而基地所有權人為甲、乙、戊、丁，那對於丙跟戊而言，就可以計算戊的土地權利價值。至於同條第1項第2款則是處理基地所有權人多出一個戊，其沒有辦法對應地上建物所有權，那就依照第1項第2款規定，就基地權利價值進行估算。第126條之2是處理坐落的基地在實務上通常可能隱含法定空地持分。然而，本案的狀況是一個獨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的法定空地，這就不是第126條之2要規範的情形等語(本院卷第456-457頁)，應可得知。故上開規定於立法理由所提之實務案例，與本案情形有顯然的差異（參本院卷第327頁102年10月14日估價規則修正草案之圖示），自難援引上開立法理由所提之實務案例。
  ⑵本件更新單元內6筆土地面積合計5,041平方公尺，其中45、45-2、17-1、17-5地號4筆土地面積高達1,763平方公尺，占全部面積30%(原告應有部分21174/22879)，惟坐落於44地號及16地號土地上之建物幾乎9成8以上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未持有上開4筆土地所有權。質言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除原告2戶外，其餘區分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有地之所有權人(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劃書5-1至32之產權分布情形，本院卷後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以及系爭估價報告，即訴願卷第127-137頁)，亦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與系爭國有地之間除可能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外，並無所有權或其他私權之連結隸屬關係。
  ⑶再觀系爭估價報告評估A、B區段土地價值表，A區45、45-2地號土地於合併44地號前之土地價格估算每坪僅約44地號土地價格之一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開3筆土地總價值20.465%，而44地號土地則占79.535%；另B區17-1、17-5地號土地價格於合併16地號土地前價格每坪亦僅16地號土地價格之一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揭3筆土地總價值26.158%，而16地號土地則占73.842%(訴願卷第117、118頁，即系爭估價報告電子檔第219頁)。依照上述可知，系爭國有地縱係成就同一建築執照內完整街廓之建築基地，在無該系爭國有地情形下，亦不影響正義國宅之整體利用，從而系爭估價報告並未將之視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評估，而係認其為條件異於正義國宅實際坐落土地之其他可分土地(並調增44地號及16地號土地價值各12.8%、12.3%，調降45、45-2地號土地價值44.1%、34.3%)，亦堪認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被告不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⑷更遑論，依照系爭估價報告各戶權利價值明細表及權利價值推算(訴願卷第126-136頁)可知，本件於計算原告系爭國有地權利價值時，係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扣除正義國宅之建物權利價值，剩餘價值方為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並將該遭扣除之權利價值等量增加至正義國宅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由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分享，形成45、45-2地號土地減少之權利價值數額恰等於44地號區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值(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經推算為13.7000%)，及17-1、17-5地號土地減少之權利價值數額相同於16地號土地區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值(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經推算為17.1989%)。故而，上揭扣除方式對原告而言顯失公平，而非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規範之情形。
　㈥綜上，因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更顯失公平，故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既有違誤，無從維持，從而，關於被告後續實質探討，同無從維持。
九、從而，被告原處分之作成，就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有誤，而有違法之處，訴願決定疏而未論，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附表
		地號
管理者
/所有權人

		A區

		


		


		B區

		


		




		


		44

		45

		45-2

		17-1

		17-5

		16



		原告

		1,887.21㎡

		


		


		


		


		




		臺北市財政局

		


		


		


		31.67㎡

		


		




		瑠公農田水利會

		


		99.71㎡

		


		


		


		




		江陳也仔等153人

		2,320.41㎡

		


		


		


		


		




		參加人等36人

		


		


		


		


		


		702㎡



		合計

		5,04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24號
113年7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郭曉蓉（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張雨新　律師
          　吳子瑜        
　　　　　　　　　　　　　　
          　許雅婷        
參　加　人　龍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松年       
訴訟代理人　童兆祥　律師
          　邱亮儒　律師
          　符詠涵　律師
輔助參加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洪郁惠        
　　　　　　　　　　　　　　
          　葛家瑜        
          　廖天宇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08年4月
23日台內訴字第10800136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
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本
院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輔助參加人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劉世芳
    ，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94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被告於民國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
    區（更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
    事業計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
    12月6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
    日申請「變更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
    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府都新字第10332176902號函(下稱1
    03年11月28日號函)核准，參加人乃依行為時即108年1月30
    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等規定，向被告提出
    申請「擬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權變計畫，產權分佈如附
    表所示），經被告以106年3月14日府都新字第10630121102
    號函（下稱核定處分）准予核定實施，並於106年3月15日至
    106年4月13日公告。原告為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計畫範圍內
    44、45、45-2、17-1、17-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
    以及44地號上724、1353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
    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52號地下室）所有權人，因不服系
    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部分，提起異議，經臺北市都
    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更審議會）於107年7月20
    日第334次會議決議系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之部分
    ，被告乃以107年10月4日府授都新字第10760095141號函通
    知原告（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乃循序提起訴願、行政
    訴訟，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97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
    駁回，嗣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185號判決（下稱
    發回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都更案中，45、45-2、17-1、17-5地號等4筆土地（下稱
    系爭國有地）雖有「有地無屋」之情形，但依臺北市政府建
    築管理處100年7月29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0069166600號函及6
    5使字第1516號使用執照（即63建大安敦南0003號建造執照
    ），除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定空地
    比例計算外，其餘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物
    （即正義國宅）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而
    依大安地政事務所檢送之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及重
    測後45-2、17-1、17-5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系爭都更案變更
    事業計畫及系爭權變計畫等資料觀之，16、44地號於重測分
    割前為十二甲段1-529、1-528地號，經合併為十二甲段1-5
    地號，而為正義國宅165戶房屋之建築基地，嗣分割出系爭
    國有地，故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為正義國宅等165戶
    之建築基地，為兩造所不爭；而系爭國有地既自重測前十二
    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為4筆有獨立編號之單獨宗地，面積合
    計1,763㎡，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法第11條及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用宗地，而
    屬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未
    建築使用基地，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
    退步言之，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之旨趣，系爭國有地性質
    上仍為正義大樓建築基地之一部，雖無法確認其對應正義國
    宅之特定區分所有建物，惟仍非單純無建築物之空地，充其
    量僅得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以「虛擬對
    應」建物評估其權利價值，而不得扣除正義國宅全棟建物之
    權利價值。
　㈡即使系爭國有地面積未超過正義國宅等165戶房屋依法應留設
    之法定空地面積，系爭國有地面積合計1,763㎡，依原告經管
    權利範圍核算，占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面積5,041㎡之32％，
    如以正義國宅全棟為系爭國有地相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而扣
    除其權利價值，顯然逾越系爭國有地應分擔正義國宅專有部
    分之比例，對原告顯失公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
    人中，除了原告有724及1353號建物外，其他正義國宅區分
    所有建物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有地之所有權人，渠等與系爭
    國有地間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並無所有權或其他私
    權連結；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除正義
    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以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
    ，顯失公允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107年10月4
    日審議核復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系爭都更案各階段辦理情形如下：
　⒈被告於95年2月16日公告劃定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分為
    2區段，A區段包括44、45、45-2地號土地，面積計3,914㎡，
    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面積計1,127㎡，更新
    單元面積總計5,041㎡；其中，45、45-2地號土地為國防部軍
    備局與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下稱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
    ，其餘土地則屬國有及市有土地，更新單元範圍內另有164
    戶合法建築物。
　⒉嗣被告於96年12月6日核定實施系爭都更案事業計畫，更新單
    元範圍、面積、產權分布情形均不變，其中，A區有130戶、
    B區有35戶，合計165戶合法建築物。
　⒊被告復於103年11月28日核定變更事業計畫，更新單元、面積
    均不變，產權分布情形則有所變更；A區44地號土地2,320.4
    1㎡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江陳也仔等153人，B區16地號土地70
    2㎡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即參加人等37人，其餘私有土地為瑠
    公農田水利會持有之45、45-2地號土地99.71㎡持分；國有土
    地為原告管理之44地號土地持分及系爭國有地，面積合計1,
    887.21㎡；市有土地為臺北市財政局（下稱財政局）管理之1
    7-1、17-5地號土地之持分31.67㎡；上開土地面積合計仍為5
    ,041㎡。
　⒋被告於106年3月14日核定系爭權變計畫，更新單元、面積均
    不變，45、45-2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管理人為被告）及
    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17-1、17-5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
    管理人為原告）及臺北市（管理人為財政局）共有，44、16
    地號土地除原告所有之44地號土地持分外，其餘均為私有，
    以上公有土地面積合計1,915.22㎡，私有土地面積合計3,125
    .78㎡，總計5,041㎡。　　　　
　㈡由上可知，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面積自始均為5,041㎡，
    其中系爭國有地係因財政部基於政策保留不賣給住戶，最終
    導致私地主係持有正義大樓坐落之16、44地號土地持分，並
    未持有法定空地即系爭國有地之持分。系爭都更案確有原建
    物正義國宅坐落16、44地號土地，私地主無法定空地即系爭
    國有地持分，而形成建物所有權人有屋有地無法定空地，公
    地主原告除724建號及1353建號有屋有地有法定空地外，其
    他有地（有法定空地）無屋之情況。系爭國有地雖為正義國
    宅法定空地，惟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係地政機關自17地
    號逕為分割而來，亦即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辦理之分
    割，並非建築法第11條規定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地。原告
    對於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乙事既無爭執，自無適
    用估價規則第127條之餘地。
　㈢輔助參加人雖到庭說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並不以區
    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緊密關連為前提，惟依發回判決意旨
    ，正義國宅與土地間仍應認有緊密關連；正義國宅之原興建
    目的係為安置眷戶，故於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興建
    正義國宅，系爭都更案A、B區段土地均屬同一建照、使照，
    而正義國宅為5層樓區分所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符合估價
    規則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所適用權利變換前為區
    分所有建物前提規定，而系爭都更案因財政部僅同意讓售建
    物所在之44地號持分及16地號，保留系爭國有地等4筆法定
    空地不予出售，形成有地無屋情況，應可適用估價規則第12
    6條之2進行權利價值調整，參加人乃據以進行價值評估，惟
    原告於98年4月1日函覆拒絕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
    更條例）第39條進行協議，應認已無法適用估價規則第126
    條之2第2項自行協議規定；而估價規則第125條第3項規定區
    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計算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由
    估價師依個案實際情形酌予調整基地權利價值，所稱情況特
    殊，包括有屋無地、有地無屋或有屋有地但土地持分顯不合
    理等產權不一情況；本件經105年8月25日第一次幹事複審會
    議、105年9月7日第二次幹事複審會議及105年12月5日審議
    會第264次會議討論後，同意正義國宅耐用年限以專業技師
    評估鑑定為估算依據；正義國宅屋齡雖已近40年，惟市場關
    於透天建物最老交易屋齡為70年，故技師以70年耐用年數評
    估認定正義國宅尚有30年耐用年數，應認尚可接受。輔助參
    加人112年11月10日函已說明，本件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
    法定空地估價，並非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情形，而屬
    該條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應援引該條處理有地無屋之精神再
    予強化或補充；本件估價係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第6號公報（下稱第6號公報）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下稱估價範本）並
    計算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已可認係類推適用估價
    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本件估價並無違法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本件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估價，並無違誤：
　　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
    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系爭國有地與16、44地號土地均屬
    正義大樓同一建造執照、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依建築
    法第11條及實務見解可知，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扣除建築物
    本身使用面積之差，而該建築基地上合法建物係坐落於16地
    號及44地號，故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16地號
    土地上之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為17-1、17-5地號土地，44
    地號土地上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則為45、45-2地號土地，
    此為兩造所不爭，則系爭國有地屬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
    款規定「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
    分所有建物者」之情形，參加人依估價規則第125條或第126
    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
    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並無不合，此亦有輔助參加人112
    年11月10日函說明可證；另參照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更
    新單元土地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其估價原則應
    採下列方式評估：考量同一建築基地（同一使用執照）範圍
    合併評估，並視為未持有建物之有地無屋者，以整宗基地更
    新前整體價值扣除該建築基地整體地上建物之合法建物所有
    權價值後，考量該法定空地座落位置、個別條件修正評估之
    ，則系爭國有地屬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之
    情形，已如前述，系爭國有地僅係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並
    無單獨存在價值，與一般素地不同，參加人依據估價規則第
    126條之1第1項第1款估價，與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亦屬相
    符。
　㈡原告主張應依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值
    ，並無理由：
　　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法定空地分割係由人民申請，惟
    系爭國有地中，45-2地號、17-5地號均係因其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與45地號、17-1地號不同，而由被告依都市計畫法第23
    條辦理逕為分割，故與建築法第11條第3項無涉，原告主張
    系爭國有地係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單獨分割出來，而主張應適
    用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值云云，應
    屬誤會。
　㈢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以確保正義國宅有足夠良
    好之通風採光及適當之建築物距離，增進使用人之舒適、安
    全及衛生等公共利益，故系爭國有地與正義國宅間，自具有
    緊密連結關係：
　　發回判決認為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應以建物與坐落土
    地間有緊密連結關係為前提，此係增加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文字所無之限制，輔助參加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此亦持否
    定見解，是以，緊密連結關係是否為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
    之2之前提，尚非無疑。縱認緊密連結關係為適用估價規則
    第126條之2之前提，系爭國有地確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
    以確保良好之日照、通風、採光、防火及各建築物間距離，
    如無系爭國有地作為法定空地，正義國宅亦無可能取得建照
    、使照，更無可能完成興建，自與正義國宅有緊密連結關係
    。
　㈣本件估價將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分為A區段與B區段，各區段
    視為一宗地評估，並依估價規則第84條規定，考量各土地個
    別條件差異（如使用分區、建蔽率、容積率、地形、土地面
    寬、土地深度及臨主要道路距離等因素），以分算各筆土地
    地價；A區段44地號土地面積2,576㎡，臨主要道路，容積率6
    30％，45、45-2地號土地面積僅606㎡、732㎡，合併容積率408
    .4％，未臨主要道路，故44地號土地價值較高；B區段16地號
    面積702㎡，臨主要道路，容積率630％，17-1、17-5地號土地
    面積僅224㎡、201㎡，合併容積率438.5％，未臨主要道路，故
    16地號土地價值較高。發回判決認未將屬於同區段之土地視
    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以評價，應屬誤會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輔助參加人另以：
　　估價規則於102年12月20日新增第126條之2，係為處理地上
    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
    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另，
    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估價原則，係第6號公報及估
    價範本針對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援引該
    條處理有地無屋之精神再予強化或補充。系爭國有地即屬獨
    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並非估價規則第126
    條之2所規範之狀況，實務之處理會依據第6號公報之審查注
    意事項，以及估價範本第21頁C大點6小點所載內容，參考估
    價規則第126條之2的精神去評估。輔助參加人未曾依發回判
    決意旨討論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前提，在解釋上是否
    應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聯合貢獻之高度關係為必要等
    語。　
七、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國有地、44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原審卷第61、62、63、64、289頁）、系爭建物登記第二
    類謄本（原審卷第287、288頁）、被告95年2月16日公告（
    原審卷第43頁）、被告103年11月28日函（原審卷第45-47頁
    ）、系爭權變計畫案核定版節本（原審卷第53-57頁）、核
    定處分（原審卷第25-27頁）、都更審議會107年7月20日第3
    34次會議紀錄節本（原審卷第187-191頁、訴願卷第287-291
    頁）、系爭估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第362頁以
    下即參證2)、原處分（原審卷第29-30頁）、訴願決定（原
    審卷第32-41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
    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
    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有無違誤？
八、本院得判斷之心證：
　㈠都市更新，係指依都更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
    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此觀行為時都更條例第3條第1
    項規定自明。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處理方式
    ，分為下列三種：一、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
    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
    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二、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地
    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三、維護
    ：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
    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第25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
    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第29條規定：「(第1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
    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
    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
    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
    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3項)
    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第31條第1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
    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
    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
    有權人。……。」第36條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範圍內應
    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第2項)前
    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
    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再依第29條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
    之行為時(即108年6月17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
    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權利變換前各宗土
    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
    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第2項)前項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
    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及第8條
    ：「第6條及第7條之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
    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6個月內。但本辦法中華民國96
    年12月18日修正施行前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實施者於修正施行日起6個月內申請權利變換計畫報核者
    ，其評價基準日，得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日為準。
    」等規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者，參與權利變換之客體主要係以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權利價值為分配基礎
    ，並由實施者委託3家鑑價機構為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查
    估後評定。如係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估價者，則由不動產估價
    師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9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估價規則，作
    為其進行不動產估價時應遵守之作業程序、方法及估價時應
    遵行事項之規範。
　㈡估價規則第七章「權利估價」關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規定於
    第124條至第128條，係內政部於102年12月20日修正或增訂
    ，其對如何估算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
    ，分別規定於第125條、第126條及第126條之2，至如屬權利
    變換前之基地未建築使用者，依第127條規定則以素地價值
    推估其權利價值。又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第1項)
    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
    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一、該
    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
    者，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
    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二、該基地
    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無法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
    ，依下列方式計算：（一）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同一建
    築基地平均單價。（二）前目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
    之基地持分面積。（三）計算地上建物全棟之權利價值。（
    四）前目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五）第2
    目扣除前目之餘額。(第2項)前項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所
    有權人與其地上建物所有權人自行協議者，依其協議辦理。
    」可知其係第125條或第126條有關估算權利變換前區分所有
    建物基地價值之例外規定，依其增訂理由，旨在考量權利變
    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
    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如逕依第125條或第126條
    計算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基地價值並不公平，爰規範未對應區
    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計算方式，並以實務上區分所有建物
    權屬與其坐落之基地權屬，或有土地權屬可對應其他建物權
    屬，及土地權屬無法對應其他建物權屬等情形，依各該情形
    分別規範未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是
    以對照第125條：「(第1項)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者，
    應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率，分算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
    價之基地權利價值，公式如下：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
    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第2項)前項
    基地價值比率之計算公式如下：基地價值比率＝素地單價×基
    地總面積/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營造或施工費單價×（1－
    累積折舊率）×全棟建物面積〕(第3項)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
    殊致依第1項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依第126條
    之2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予以調整。」及第126條：「權利變
    換前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總價值低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
    之素地總價值者，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計算方
    式如下：一、依前條規定計算基地價值比率。二、各區分所
    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
    率。三、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各區分所有建
    物基地權利價值／Σ（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四、
    各區分所有建物調整後基地權利價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
    地之素地總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等
    規定，可知上開規定係採取土地與建物共同創造之聯合貢獻
    說為基礎，以之計算權利變換前各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基
    地權利價值」。惟在第126條之2所定之「有地無屋」情形，
    則以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人之「土地權利價值」推估，
    並分為二種情形，如屬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之土地所有權
    人持有之土地持分有可確認之對應區分所有建物者，則先依
    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該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
    ，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如屬第126條之2第
    1項第2款之無法確認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則依第125條
    或第126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續以平均單價乘以
    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求出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
    地權利價值，繼以計算地上建物全棟權利價值，乘以無持分
    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求出該區分所有建物應對應之「
    虛擬」建物之權利價值，而後以上開之基地權利價值，扣除
    其所應對應之建物權利價值之餘額，作為各該「有地無屋者
    」之基地權利價值，而為權利變換之分配基礎。換言之，估
    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謂「有地無屋」之基地權利價值，尚須
    扣除其所對應或虛擬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價值，所剩餘額方
    為其基地權利價值。
　㈢惟按以重建方式為都市更新，係將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拆
    除，以取得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坐落基地，為重新建築之
    用，是估價規則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規定，雖是作為不
    動產估價師估算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及建物權利價值之規範
    ，但各種更新單元內建物及土地配置情形是否均屬一致或類
    似，抑或情況有別，乃評價過程中所應釐清並賦予評價意義
    ，而非不分情節有無差異，一律為單純之算式套用。故於評
    價過程中，如可確認其非估價規則訂定時所稱之一般實務情
    形，此時即應視個案差異為適當合理之調整，以求公平合理
    之價值分配，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是以估價規則「第一章總
    則」第8條之不動產估價作業程序、第11條不動產估價應蒐
    集之資料等規定，即在課予不動產估價師應本於同規則第5
    條之要求，力求客觀公正，運用邏輯方法及經驗法則，進行
    調查、勘察、整理、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估價工作之義務。
    估價規則第124條規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其評估
    項目應依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旨亦要求估價時應符合都更條例權利變換
    之公平合理性。按都更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因權利變換而
    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
    值，並此補償費依同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已列入共同負
    擔之權利變換費用；又102年12月20日修正發布之估價規則
    ，於第125條及第126條之外，增訂之前所無之第126條之2規
    定，採建物與土地聯合貢獻為估算分配之基礎，且係參考實
    務情形，建立在「有地無屋」之基地價值必然低於區分所有
    權人「有地有屋者」之前提下，從而並非以「有地無屋」者
    持有之基地應有部分價值為計算基礎，而係以對應或虛擬對
    應之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除各該區分所有建物權利
    價值，求得「有地無屋」之基地權利價值。是以估價規則第
    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等規定，當以區分所有建物與
    其坐落之土地間彼此具有緊密連結關聯為前提，則第126條
    之2所稱「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
    者」解釋上，自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之間具有聯合貢獻之
    高度關係，若不以此公式拆算即失公平為必要。
　㈣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
    政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
    判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
    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85判決所
    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詳上述見解)，並依其提示之法律
    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從而，依前揭規定意旨，本
    院自應以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法律上判斷為本件判決之
    基礎，爰先指明。
　㈤經查：
  1.被告於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劃定「
    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更
    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事業計
    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12月6
    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日申
    請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號
    函核准後，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權變計畫，迭經被告核定
    實施，並於於106年3月15日至106年4月13日公告；又原告為
    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案計畫範圍內44、45、45-2、17-1、17
    -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以及44地號上724、1353建
    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52
    號地下室）所有權人等情，均如前述，亦有相關卷證可證明
    。
  2.次查，本件被告之系爭權變計畫，係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第1項第1款估價，觀諸其估價範圍，系爭估價報告將更新前
    估價標的區分為A、B兩區段，其中A區段包括上下平行毗鄰
    之44、45、45-2地號3筆土地，各筆均為完整之長方型土地
    ，彼此間界址呈筆直橫線，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A區段之
    最大長方型土地，面積合計3,914平方公尺(面積各為44地號
    2,576平方公尺、45地號606平方公尺、45-2地號732平方公
    尺)，其上700建號等130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44地號土
    地；另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此3筆土地亦為
    上下平行毗鄰，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B區段之長方型土地
    ，面積合計1,127平方公尺(面積各為16地號702平方公尺、1
    7-1地號224平方公尺、17-5地號201平方公尺)，759建號等3
    5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16地號土地等情，有上開系爭估
    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參證2)附卷可證。
  3.本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以上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
　⑴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7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 條、
    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方政
    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第2項）公有土地及建
    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
    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
    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第3項）前二
    項公有財產依下列方式處理：一、自行辦理、委託其他機關
    （構）辦理或信託予信託機構辦理更新。二、由信託機構為
    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應信託予該信託機構
    。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以徵收、區段徵
    收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辦理撥用。四、以權利變換方
    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除按應有之權利價值選擇參與分配
    或領取補償金外，並得讓售實施者。五、以協議合建方式實
    施時，得以標售或專案讓售予實施者；其採標售方式時，除
    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外，實施者得以同樣條件優先承購。六
    、其他法律規定之方式。（第4項）公有土地上之舊違章建
    築戶，如經協議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並給付管理機
    關不當得利使用補償金及相關訴訟費用後，管理機關得與該
    舊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又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
    國有土地處理原則【即處理原則】第3點第1款：「國有土地
    （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下同）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
    （以下簡稱都更條例）規定劃入更新單元為原則。」此項處
    理原則，係因都市更新第27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而
    為配合都市更新政策之推動並提升國有財產運用效益及兼顧
    國庫利益，而訂定此一行政規則，落實國有土地（含公用土
    地及非公用土地）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入更新單元
    為原則，所為技術性及細節性之規範。進一步，針對國有非
    公用土地與都市更新案間，另有104年8月24日修正公布之國
    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即注意事項】第16點
    ：「經更新單元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機關同意，執行機關得
    就單元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委託該管理機關依第13點（執行
    機關應依下列規定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地：略）、第14點
    （執行機關將申請分配意見函告實施者時，應一併告知下列
    事項：略）規定，併同辦理申請分配作業。」查此注意事項
    ，係依前述處理原則第15點（此為行為時法，現行法為第16
    點）規定訂定之，是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有關細節
    性及技術性事項的作業性規範。上開處理原則及注意事項，
    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自無違法律保留原
    則。
　⑵經查，揆諸前述之實務見解，系爭國有地，既然屬於國有地
    ，原則上均列為都市更新範圍（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
    等條文）；另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等6筆土地，均由十
    二甲段1-5地號分割或重測而來(16地號土地重測前乃十二甲
    段1-529，44地號土地則為十二甲段1-528，該二地號土地乃
    從十二甲段1-5地號分割，至於17-5地號土地本從17-1地號
    土地分割，而17-1地號土地更從172地號土地分割，該地號
    重測前乃十二甲段1-5地號，又45-2地號也是由45地號土地
    分割，45地號重測前同為十二甲段1-5地號)；另16地號土地
    共坐落35戶，44地號則有130戶，而系爭國有地並無任何建
    物等情，有上開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本院
    卷第107-110頁、第121-127頁)。此外，依照正義大樓使用
    執照存根(本院卷第111頁)，該建築地號乃十二甲段1-5地號
    ，應可得知上開6筆地號土地均屬於正義大樓使用執照上之
    建築基地。
　⑶另依照被告95年2月16日之公告(原審卷第43頁)以及計畫書圖
    (本院卷第180頁)，已經如附表所示，分為A、B兩區，更新
    單元範圍內另有164戶合法建築物；中間歷經被告96年12月6
    日核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本院卷第181頁，以及更乙證
    2-1光碟)、被告103年11月28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函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45-57頁以及更乙證3之光碟)
    直到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
    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25-27頁，以及更乙證7之光碟，本院
    卷後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更新範圍並未
    變更，最後之產權部分乃附表所示(詳情也可參被告言詞辯
    論狀即本院卷第466-469頁)，且為原告所未爭執。故而，本
    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
    利變換計畫，面積並未變更，均為5,041平方公尺，應堪認
    附表所示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等情無誤。
  4.原告雖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
    法第11條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
    用宗地，故為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未建築使用基地，被
    告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等語，然本院以
    為並不可採，理由如下：
　⑴依照73年11月7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第11條規定：「(第1項)
    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
    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
    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
    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
    規則中定之。(第3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
    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規定，爰於92年6月5日修正公布第3
    項，明確授權訂定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內容，使授權目的、
    內容及範圍具體明確；並將「內政部」修正為「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迄今仍為現行法)。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依照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訂定之，該辦法第3條規定：「建築
    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非於分割後合於左列各
    款規定者不得為之。一、每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與建築物
    所占地面應相連接，連接部分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二、每
    一建築基地之建蔽率應合於規定。但本辦法發布前已領建造
    執照，或已提出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後方領得建造執照者，
    不在此限。三、每一建築基地均應連接建築線並得以單獨申
    請建築。四、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獨立之出入口。」
    第4條規定：「建築基地空地面積超過依法應保留之法定空
    地面積者，其超出部分之分割，應以分割後能單獨建築使用
    或已與其鄰地成立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建築使用者為限。」
    第5條第1項規定：「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應檢附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從而，應
    留設之法定空地，申請人得依照上開辦法申請建築基地法定
    空地分割，然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
    證明文件，並須符合同辦法第3條、第4條規範。
　⑵系爭國有地乃法定空地範疇
    經查，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以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為同一單元
    ，且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
    5地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已如前述。又系爭國有地(依照
    使用執照，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定
    空地比例計算)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物（即正義國宅
    ）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並有前揭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書1-1、2-1頁所記載(本院卷第115-117頁之更參證7
    、本院卷第99-101頁之更參證3)，以及財政部97年9月26日
    台財產管字第09740019150號函表示：系爭國有地均為正義
    大樓法定空地國有持分等語(本院卷第119頁)附卷可證。應
    堪認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故而，系爭國有地為
    正義國宅法定空地，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雖係地政機關
    自17地號逕為分割而來，應認為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
    辦理之分割，而非原告依照建築法第11條規定由申請人申請
    之單獨分割，自與該條文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地無涉(同
    無後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適用)，而非屬於單獨
    宗地。因而，原告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且有
    建築法第11條等條文適用，故被告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
    等語，應非可採。
　5.然而，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
    ，被告之原處分適用第126條之2第1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地
    之權利價值，涵攝有所錯誤：
  ⑴經查，依系爭估價報告顯示系爭國有地均為公有土地，其中4
    5、45-2地號土地由原告及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另17-1、1
    7-5地號土地則由原告與臺北市共有，然而坐落44地號土地
    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人，除1353建號及724建號共2
    戶為原告所有外，其餘私有128戶，無一為45、45-2地號土
    地所有權人；而正義國宅另一棟坐落16地號土地之建物共30
    戶，亦無一戶為17-1及17-5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實則，本
    案之上開情形應與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範情形有所差異，
    此經輔助參加人已然敘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新增理
    由，是為了處理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
    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
    價值計算方式，依照模擬案例，上開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
    第1款所對應的，是建物所有權人為甲、乙、丙、丁，而基
    地所有權人為甲、乙、戊、丁，那對於丙跟戊而言，就可以
    計算戊的土地權利價值。至於同條第1項第2款則是處理基地
    所有權人多出一個戊，其沒有辦法對應地上建物所有權，那
    就依照第1項第2款規定，就基地權利價值進行估算。第126
    條之2是處理坐落的基地在實務上通常可能隱含法定空地持
    分。然而，本案的狀況是一個獨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的
    法定空地，這就不是第126條之2要規範的情形等語(本院卷
    第456-457頁)，應可得知。故上開規定於立法理由所提之實
    務案例，與本案情形有顯然的差異（參本院卷第327頁102年
    10月14日估價規則修正草案之圖示），自難援引上開立法理
    由所提之實務案例。
  ⑵本件更新單元內6筆土地面積合計5,041平方公尺，其中45、4
    5-2、17-1、17-5地號4筆土地面積高達1,763平方公尺，占
    全部面積30%(原告應有部分21174/22879)，惟坐落於44地號
    及16地號土地上之建物幾乎9成8以上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
    未持有上開4筆土地所有權。質言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
    物所有權人，除原告2戶外，其餘區分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
    有地之所有權人(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函以及計劃書5-1至32之產權分布情形，本院卷後附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以及系爭估價報告，即
    訴願卷第127-137頁)，亦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
    與系爭國有地之間除可能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外，並
    無所有權或其他私權之連結隸屬關係。
  ⑶再觀系爭估價報告評估A、B區段土地價值表，A區45、45-2地
    號土地於合併44地號前之土地價格估算每坪僅約44地號土地
    價格之一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開3筆土地總價值20.465
    %，而44地號土地則占79.535%；另B區17-1、17-5地號土地
    價格於合併16地號土地前價格每坪亦僅16地號土地價格之一
    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揭3筆土地總價值26.158%，而16
    地號土地則占73.842%(訴願卷第117、118頁，即系爭估價報
    告電子檔第219頁)。依照上述可知，系爭國有地縱係成就同
    一建築執照內完整街廓之建築基地，在無該系爭國有地情形
    下，亦不影響正義國宅之整體利用，從而系爭估價報告並未
    將之視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評估，而係認其為條件異於正
    義國宅實際坐落土地之其他可分土地(並調增44地號及16地
    號土地價值各12.8%、12.3%，調降45、45-2地號土地價值44
    .1%、34.3%)，亦堪認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
    有緊密連結關聯，被告不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⑷更遑論，依照系爭估價報告各戶權利價值明細表及權利價值
    推算(訴願卷第126-136頁)可知，本件於計算原告系爭國有
    地權利價值時，係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
    ，扣除正義國宅之建物權利價值，剩餘價值方為系爭國有地
    之權利價值，並將該遭扣除之權利價值等量增加至正義國宅
    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由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分享，
    形成45、45-2地號土地減少之權利價值數額恰等於44地號區
    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值(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值比
    例經推算為13.7000%)，及17-1、17-5地號土地減少之權利
    價值數額相同於16地號土地區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值(
    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經推算為17.1989%)。故而
    ，上揭扣除方式對原告而言顯失公平，而非估價規則第126
    條之2所規範之情形。
　㈥綜上，因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
    聯，更顯失公平，故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既
    有違誤，無從維持，從而，關於被告後續實質探討，同無從
    維持。
九、從而，被告原處分之作成，就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有誤
    ，而有違法之處，訴願決定疏而未論，予以維持，亦有未合
    。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
    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附表
地號 管理者 /所有權人 A區   B區    44 45 45-2 17-1 17-5 16 原告 1,887.21㎡      臺北市財政局    31.67㎡   瑠公農田水利會  99.71㎡     江陳也仔等153人 2,320.41㎡      參加人等36人      702㎡ 合計 5,04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24號
113年7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郭曉蓉（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張雨新　律師
          　吳子瑜        
　　　　　　　　　　　　　　
          　許雅婷        
參　加　人　龍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松年       
訴訟代理人　童兆祥　律師
          　邱亮儒　律師
          　符詠涵　律師
輔助參加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洪郁惠        
　　　　　　　　　　　　　　
          　葛家瑜        
          　廖天宇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08年4月
23日台內訴字第10800136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輔助參加人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劉世芳，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9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被告於民國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劃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事業計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12月6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日申請「變更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府都新字第10332176902號函(下稱103年11月28日號函)核准，參加人乃依行為時即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等規定，向被告提出申請「擬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權變計畫，產權分佈如附表所示），經被告以106年3月14日府都新字第10630121102號函（下稱核定處分）准予核定實施，並於106年3月15日至106年4月13日公告。原告為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計畫範圍內44、45、45-2、17-1、17-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以及44地號上724、1353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52號地下室）所有權人，因不服系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部分，提起異議，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更審議會）於107年7月20日第334次會議決議系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之部分，被告乃以107年10月4日府授都新字第10760095141號函通知原告（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乃循序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97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嗣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185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都更案中，45、45-2、17-1、17-5地號等4筆土地（下稱系爭國有地）雖有「有地無屋」之情形，但依臺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00年7月29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0069166600號函及65使字第1516號使用執照（即63建大安敦南0003號建造執照），除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定空地比例計算外，其餘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物（即正義國宅）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而依大安地政事務所檢送之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及重測後45-2、17-1、17-5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計畫及系爭權變計畫等資料觀之，16、44地號於重測分割前為十二甲段1-529、1-528地號，經合併為十二甲段1-5地號，而為正義國宅165戶房屋之建築基地，嗣分割出系爭國有地，故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為正義國宅等165戶之建築基地，為兩造所不爭；而系爭國有地既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為4筆有獨立編號之單獨宗地，面積合計1,763㎡，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法第11條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用宗地，而屬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未建築使用基地，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退步言之，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之旨趣，系爭國有地性質上仍為正義大樓建築基地之一部，雖無法確認其對應正義國宅之特定區分所有建物，惟仍非單純無建築物之空地，充其量僅得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以「虛擬對應」建物評估其權利價值，而不得扣除正義國宅全棟建物之權利價值。
　㈡即使系爭國有地面積未超過正義國宅等165戶房屋依法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面積，系爭國有地面積合計1,763㎡，依原告經管權利範圍核算，占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面積5,041㎡之32％，如以正義國宅全棟為系爭國有地相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而扣除其權利價值，顯然逾越系爭國有地應分擔正義國宅專有部分之比例，對原告顯失公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中，除了原告有724及1353號建物外，其他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有地之所有權人，渠等與系爭國有地間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並無所有權或其他私權連結；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除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以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顯失公允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107年10月4日審議核復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系爭都更案各階段辦理情形如下：
　⒈被告於95年2月16日公告劃定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分為2區段，A區段包括44、45、45-2地號土地，面積計3,914㎡，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面積計1,127㎡，更新單元面積總計5,041㎡；其中，45、45-2地號土地為國防部軍備局與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下稱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其餘土地則屬國有及市有土地，更新單元範圍內另有164戶合法建築物。
　⒉嗣被告於96年12月6日核定實施系爭都更案事業計畫，更新單元範圍、面積、產權分布情形均不變，其中，A區有130戶、B區有35戶，合計165戶合法建築物。
　⒊被告復於103年11月28日核定變更事業計畫，更新單元、面積均不變，產權分布情形則有所變更；A區44地號土地2,320.41㎡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江陳也仔等153人，B區16地號土地702㎡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即參加人等37人，其餘私有土地為瑠公農田水利會持有之45、45-2地號土地99.71㎡持分；國有土地為原告管理之44地號土地持分及系爭國有地，面積合計1,887.21㎡；市有土地為臺北市財政局（下稱財政局）管理之17-1、17-5地號土地之持分31.67㎡；上開土地面積合計仍為5,041㎡。
　⒋被告於106年3月14日核定系爭權變計畫，更新單元、面積均不變，45、45-2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管理人為被告）及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17-1、17-5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管理人為原告）及臺北市（管理人為財政局）共有，44、16地號土地除原告所有之44地號土地持分外，其餘均為私有，以上公有土地面積合計1,915.22㎡，私有土地面積合計3,125.78㎡，總計5,041㎡。　　　　
　㈡由上可知，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面積自始均為5,041㎡，其中系爭國有地係因財政部基於政策保留不賣給住戶，最終導致私地主係持有正義大樓坐落之16、44地號土地持分，並未持有法定空地即系爭國有地之持分。系爭都更案確有原建物正義國宅坐落16、44地號土地，私地主無法定空地即系爭國有地持分，而形成建物所有權人有屋有地無法定空地，公地主原告除724建號及1353建號有屋有地有法定空地外，其他有地（有法定空地）無屋之情況。系爭國有地雖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惟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係地政機關自17地號逕為分割而來，亦即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辦理之分割，並非建築法第11條規定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地。原告對於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乙事既無爭執，自無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之餘地。
　㈢輔助參加人雖到庭說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並不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緊密關連為前提，惟依發回判決意旨，正義國宅與土地間仍應認有緊密關連；正義國宅之原興建目的係為安置眷戶，故於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興建正義國宅，系爭都更案A、B區段土地均屬同一建照、使照，而正義國宅為5層樓區分所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符合估價規則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所適用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前提規定，而系爭都更案因財政部僅同意讓售建物所在之44地號持分及16地號，保留系爭國有地等4筆法定空地不予出售，形成有地無屋情況，應可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進行權利價值調整，參加人乃據以進行價值評估，惟原告於98年4月1日函覆拒絕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39條進行協議，應認已無法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2項自行協議規定；而估價規則第125條第3項規定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計算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由估價師依個案實際情形酌予調整基地權利價值，所稱情況特殊，包括有屋無地、有地無屋或有屋有地但土地持分顯不合理等產權不一情況；本件經105年8月25日第一次幹事複審會議、105年9月7日第二次幹事複審會議及105年12月5日審議會第264次會議討論後，同意正義國宅耐用年限以專業技師評估鑑定為估算依據；正義國宅屋齡雖已近40年，惟市場關於透天建物最老交易屋齡為70年，故技師以70年耐用年數評估認定正義國宅尚有30年耐用年數，應認尚可接受。輔助參加人112年11月10日函已說明，本件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估價，並非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情形，而屬該條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應援引該條處理有地無屋之精神再予強化或補充；本件估價係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6號公報（下稱第6號公報）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下稱估價範本）並計算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已可認係類推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本件估價並無違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本件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估價，並無違誤：
　　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系爭國有地與16、44地號土地均屬正義大樓同一建造執照、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依建築法第11條及實務見解可知，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扣除建築物本身使用面積之差，而該建築基地上合法建物係坐落於16地號及44地號，故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16地號土地上之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為17-1、17-5地號土地，44地號土地上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則為45、45-2地號土地，此為兩造所不爭，則系爭國有地屬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款規定「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之情形，參加人依估價規則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並無不合，此亦有輔助參加人112年11月10日函說明可證；另參照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更新單元土地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其估價原則應採下列方式評估：考量同一建築基地（同一使用執照）範圍合併評估，並視為未持有建物之有地無屋者，以整宗基地更新前整體價值扣除該建築基地整體地上建物之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後，考量該法定空地座落位置、個別條件修正評估之，則系爭國有地屬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之情形，已如前述，系爭國有地僅係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並無單獨存在價值，與一般素地不同，參加人依據估價規則第126條之1第1項第1款估價，與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亦屬相符。
　㈡原告主張應依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值，並無理由：
　　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法定空地分割係由人民申請，惟系爭國有地中，45-2地號、17-5地號均係因其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與45地號、17-1地號不同，而由被告依都市計畫法第23條辦理逕為分割，故與建築法第11條第3項無涉，原告主張系爭國有地係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單獨分割出來，而主張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值云云，應屬誤會。
　㈢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以確保正義國宅有足夠良好之通風採光及適當之建築物距離，增進使用人之舒適、安全及衛生等公共利益，故系爭國有地與正義國宅間，自具有緊密連結關係：
　　發回判決認為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應以建物與坐落土地間有緊密連結關係為前提，此係增加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文字所無之限制，輔助參加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此亦持否定見解，是以，緊密連結關係是否為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前提，尚非無疑。縱認緊密連結關係為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前提，系爭國有地確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以確保良好之日照、通風、採光、防火及各建築物間距離，如無系爭國有地作為法定空地，正義國宅亦無可能取得建照、使照，更無可能完成興建，自與正義國宅有緊密連結關係。
　㈣本件估價將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分為A區段與B區段，各區段視為一宗地評估，並依估價規則第84條規定，考量各土地個別條件差異（如使用分區、建蔽率、容積率、地形、土地面寬、土地深度及臨主要道路距離等因素），以分算各筆土地地價；A區段44地號土地面積2,576㎡，臨主要道路，容積率630％，45、45-2地號土地面積僅606㎡、732㎡，合併容積率408.4％，未臨主要道路，故44地號土地價值較高；B區段16地號面積702㎡，臨主要道路，容積率630％，17-1、17-5地號土地面積僅224㎡、201㎡，合併容積率438.5％，未臨主要道路，故16地號土地價值較高。發回判決認未將屬於同區段之土地視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以評價，應屬誤會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輔助參加人另以：
　　估價規則於102年12月20日新增第126條之2，係為處理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另，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估價原則，係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針對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援引該條處理有地無屋之精神再予強化或補充。系爭國有地即屬獨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並非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規範之狀況，實務之處理會依據第6號公報之審查注意事項，以及估價範本第21頁C大點6小點所載內容，參考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的精神去評估。輔助參加人未曾依發回判決意旨討論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前提，在解釋上是否應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聯合貢獻之高度關係為必要等語。　
七、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國有地、44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原審卷第61、62、63、64、289頁）、系爭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原審卷第287、288頁）、被告95年2月16日公告（原審卷第43頁）、被告103年11月28日函（原審卷第45-47頁）、系爭權變計畫案核定版節本（原審卷第53-57頁）、核定處分（原審卷第25-27頁）、都更審議會107年7月20日第334次會議紀錄節本（原審卷第187-191頁、訴願卷第287-291頁）、系爭估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第362頁以下即參證2)、原處分（原審卷第29-30頁）、訴願決定（原審卷第32-41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有無違誤？
八、本院得判斷之心證：
　㈠都市更新，係指依都更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此觀行為時都更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自明。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一、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二、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三、維護：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第25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第29條規定：「(第1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3項)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1條第1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第36條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第2項)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再依第29條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即108年6月17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第2項)前項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及第8條：「第6條及第7條之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6個月內。但本辦法中華民國96年12月18日修正施行前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於修正施行日起6個月內申請權利變換計畫報核者，其評價基準日，得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日為準。」等規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者，參與權利變換之客體主要係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權利價值為分配基礎，並由實施者委託3家鑑價機構為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查估後評定。如係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估價者，則由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9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估價規則，作為其進行不動產估價時應遵守之作業程序、方法及估價時應遵行事項之規範。
　㈡估價規則第七章「權利估價」關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規定於第124條至第128條，係內政部於102年12月20日修正或增訂，其對如何估算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分別規定於第125條、第126條及第126條之2，至如屬權利變換前之基地未建築使用者，依第127條規定則以素地價值推估其權利價值。又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一、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二、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無法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下列方式計算：（一）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二）前目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三）計算地上建物全棟之權利價值。（四）前目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五）第2目扣除前目之餘額。(第2項)前項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地上建物所有權人自行協議者，依其協議辦理。」可知其係第125條或第126條有關估算權利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價值之例外規定，依其增訂理由，旨在考量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如逕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基地價值並不公平，爰規範未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計算方式，並以實務上區分所有建物權屬與其坐落之基地權屬，或有土地權屬可對應其他建物權屬，及土地權屬無法對應其他建物權屬等情形，依各該情形分別規範未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是以對照第125條：「(第1項)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者，應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率，分算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之基地權利價值，公式如下：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第2項)前項基地價值比率之計算公式如下：基地價值比率＝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營造或施工費單價×（1－累積折舊率）×全棟建物面積〕(第3項)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依第1項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依第126條之2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予以調整。」及第126條：「權利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總價值低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之素地總價值者，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一、依前條規定計算基地價值比率。二、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三、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Σ（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四、各區分所有建物調整後基地權利價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之素地總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等規定，可知上開規定係採取土地與建物共同創造之聯合貢獻說為基礎，以之計算權利變換前各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基地權利價值」。惟在第126條之2所定之「有地無屋」情形，則以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人之「土地權利價值」推估，並分為二種情形，如屬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之土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有可確認之對應區分所有建物者，則先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該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如屬第126條之2第1項第2款之無法確認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則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續以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求出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繼以計算地上建物全棟權利價值，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求出該區分所有建物應對應之「虛擬」建物之權利價值，而後以上開之基地權利價值，扣除其所應對應之建物權利價值之餘額，作為各該「有地無屋者」之基地權利價值，而為權利變換之分配基礎。換言之，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謂「有地無屋」之基地權利價值，尚須扣除其所對應或虛擬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價值，所剩餘額方為其基地權利價值。
　㈢惟按以重建方式為都市更新，係將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拆除，以取得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坐落基地，為重新建築之用，是估價規則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規定，雖是作為不動產估價師估算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及建物權利價值之規範，但各種更新單元內建物及土地配置情形是否均屬一致或類似，抑或情況有別，乃評價過程中所應釐清並賦予評價意義，而非不分情節有無差異，一律為單純之算式套用。故於評價過程中，如可確認其非估價規則訂定時所稱之一般實務情形，此時即應視個案差異為適當合理之調整，以求公平合理之價值分配，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是以估價規則「第一章總則」第8條之不動產估價作業程序、第11條不動產估價應蒐集之資料等規定，即在課予不動產估價師應本於同規則第5條之要求，力求客觀公正，運用邏輯方法及經驗法則，進行調查、勘察、整理、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估價工作之義務。估價規則第124條規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其評估項目應依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旨亦要求估價時應符合都更條例權利變換之公平合理性。按都更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並此補償費依同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已列入共同負擔之權利變換費用；又102年12月20日修正發布之估價規則，於第125條及第126條之外，增訂之前所無之第126條之2規定，採建物與土地聯合貢獻為估算分配之基礎，且係參考實務情形，建立在「有地無屋」之基地價值必然低於區分所有權人「有地有屋者」之前提下，從而並非以「有地無屋」者持有之基地應有部分價值為計算基礎，而係以對應或虛擬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除各該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求得「有地無屋」之基地權利價值。是以估價規則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等規定，當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其坐落之土地間彼此具有緊密連結關聯為前提，則第126條之2所稱「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解釋上，自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之間具有聯合貢獻之高度關係，若不以此公式拆算即失公平為必要。
　㈣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85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詳上述見解)，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從而，依前揭規定意旨，本院自應以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法律上判斷為本件判決之基礎，爰先指明。
　㈤經查：
  1.被告於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劃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事業計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12月6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日申請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號函核准後，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權變計畫，迭經被告核定實施，並於於106年3月15日至106年4月13日公告；又原告為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案計畫範圍內44、45、45-2、17-1、17-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以及44地號上724、1353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52號地下室）所有權人等情，均如前述，亦有相關卷證可證明。
  2.次查，本件被告之系爭權變計畫，係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估價，觀諸其估價範圍，系爭估價報告將更新前估價標的區分為A、B兩區段，其中A區段包括上下平行毗鄰之44、45、45-2地號3筆土地，各筆均為完整之長方型土地，彼此間界址呈筆直橫線，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A區段之最大長方型土地，面積合計3,914平方公尺(面積各為44地號2,576平方公尺、45地號606平方公尺、45-2地號732平方公尺)，其上700建號等130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44地號土地；另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此3筆土地亦為上下平行毗鄰，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B區段之長方型土地，面積合計1,127平方公尺(面積各為16地號702平方公尺、17-1地號224平方公尺、17-5地號201平方公尺)，759建號等35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16地號土地等情，有上開系爭估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參證2)附卷可證。
  3.本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以上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
　⑴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7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 條、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第2項）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第3項）前二項公有財產依下列方式處理：一、自行辦理、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或信託予信託機構辦理更新。二、由信託機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應信託予該信託機構。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以徵收、區段徵收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辦理撥用。四、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除按應有之權利價值選擇參與分配或領取補償金外，並得讓售實施者。五、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時，得以標售或專案讓售予實施者；其採標售方式時，除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外，實施者得以同樣條件優先承購。六、其他法律規定之方式。（第4項）公有土地上之舊違章建築戶，如經協議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並給付管理機關不當得利使用補償金及相關訴訟費用後，管理機關得與該舊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又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即處理原則】第3點第1款：「國有土地（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下同）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都更條例）規定劃入更新單元為原則。」此項處理原則，係因都市更新第27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而為配合都市更新政策之推動並提升國有財產運用效益及兼顧國庫利益，而訂定此一行政規則，落實國有土地（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入更新單元為原則，所為技術性及細節性之規範。進一步，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與都市更新案間，另有104年8月24日修正公布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即注意事項】第16點：「經更新單元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機關同意，執行機關得就單元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委託該管理機關依第13點（執行機關應依下列規定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地：略）、第14點（執行機關將申請分配意見函告實施者時，應一併告知下列事項：略）規定，併同辦理申請分配作業。」查此注意事項，係依前述處理原則第15點（此為行為時法，現行法為第16點）規定訂定之，是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有關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的作業性規範。上開處理原則及注意事項，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自無違法律保留原則。
　⑵經查，揆諸前述之實務見解，系爭國有地，既然屬於國有地，原則上均列為都市更新範圍（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等條文）；另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等6筆土地，均由十二甲段1-5地號分割或重測而來(16地號土地重測前乃十二甲段1-529，44地號土地則為十二甲段1-528，該二地號土地乃從十二甲段1-5地號分割，至於17-5地號土地本從17-1地號土地分割，而17-1地號土地更從172地號土地分割，該地號重測前乃十二甲段1-5地號，又45-2地號也是由45地號土地分割，45地號重測前同為十二甲段1-5地號)；另16地號土地共坐落35戶，44地號則有130戶，而系爭國有地並無任何建物等情，有上開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107-110頁、第121-127頁)。此外，依照正義大樓使用執照存根(本院卷第111頁)，該建築地號乃十二甲段1-5地號，應可得知上開6筆地號土地均屬於正義大樓使用執照上之建築基地。
　⑶另依照被告95年2月16日之公告(原審卷第43頁)以及計畫書圖(本院卷第180頁)，已經如附表所示，分為A、B兩區，更新單元範圍內另有164戶合法建築物；中間歷經被告96年12月6日核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本院卷第181頁，以及更乙證2-1光碟)、被告103年11月28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45-57頁以及更乙證3之光碟)直到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25-27頁，以及更乙證7之光碟，本院卷後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更新範圍並未變更，最後之產權部分乃附表所示(詳情也可參被告言詞辯論狀即本院卷第466-469頁)，且為原告所未爭執。故而，本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面積並未變更，均為5,041平方公尺，應堪認附表所示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等情無誤。
  4.原告雖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法第11條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用宗地，故為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未建築使用基地，被告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等語，然本院以為並不可採，理由如下：
　⑴依照73年11月7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第11條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第3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規定，爰於92年6月5日修正公布第3項，明確授權訂定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內容，使授權目的、內容及範圍具體明確；並將「內政部」修正為「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迄今仍為現行法)。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依照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訂定之，該辦法第3條規定：「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非於分割後合於左列各款規定者不得為之。一、每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與建築物所占地面應相連接，連接部分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二、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率應合於規定。但本辦法發布前已領建造執照，或已提出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後方領得建造執照者，不在此限。三、每一建築基地均應連接建築線並得以單獨申請建築。四、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獨立之出入口。」第4條規定：「建築基地空地面積超過依法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面積者，其超出部分之分割，應以分割後能單獨建築使用或已與其鄰地成立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建築使用者為限。」第5條第1項規定：「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從而，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申請人得依照上開辦法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然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並須符合同辦法第3條、第4條規範。
　⑵系爭國有地乃法定空地範疇
    經查，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以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為同一單元，且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已如前述。又系爭國有地(依照使用執照，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定空地比例計算)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物（即正義國宅）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前揭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1-1、2-1頁所記載(本院卷第115-117頁之更參證7、本院卷第99-101頁之更參證3)，以及財政部97年9月26日台財產管字第09740019150號函表示：系爭國有地均為正義大樓法定空地國有持分等語(本院卷第119頁)附卷可證。應堪認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故而，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雖係地政機關自17地號逕為分割而來，應認為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辦理之分割，而非原告依照建築法第11條規定由申請人申請之單獨分割，自與該條文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地無涉(同無後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適用)，而非屬於單獨宗地。因而，原告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且有建築法第11條等條文適用，故被告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等語，應非可採。
　5.然而，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被告之原處分適用第126條之2第1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涵攝有所錯誤：
  ⑴經查，依系爭估價報告顯示系爭國有地均為公有土地，其中45、45-2地號土地由原告及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另17-1、17-5地號土地則由原告與臺北市共有，然而坐落44地號土地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人，除1353建號及724建號共2戶為原告所有外，其餘私有128戶，無一為45、4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而正義國宅另一棟坐落16地號土地之建物共30戶，亦無一戶為17-1及17-5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實則，本案之上開情形應與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範情形有所差異，此經輔助參加人已然敘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新增理由，是為了處理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依照模擬案例，上開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所對應的，是建物所有權人為甲、乙、丙、丁，而基地所有權人為甲、乙、戊、丁，那對於丙跟戊而言，就可以計算戊的土地權利價值。至於同條第1項第2款則是處理基地所有權人多出一個戊，其沒有辦法對應地上建物所有權，那就依照第1項第2款規定，就基地權利價值進行估算。第126條之2是處理坐落的基地在實務上通常可能隱含法定空地持分。然而，本案的狀況是一個獨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的法定空地，這就不是第126條之2要規範的情形等語(本院卷第456-457頁)，應可得知。故上開規定於立法理由所提之實務案例，與本案情形有顯然的差異（參本院卷第327頁102年10月14日估價規則修正草案之圖示），自難援引上開立法理由所提之實務案例。
  ⑵本件更新單元內6筆土地面積合計5,041平方公尺，其中45、45-2、17-1、17-5地號4筆土地面積高達1,763平方公尺，占全部面積30%(原告應有部分21174/22879)，惟坐落於44地號及16地號土地上之建物幾乎9成8以上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未持有上開4筆土地所有權。質言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除原告2戶外，其餘區分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有地之所有權人(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劃書5-1至32之產權分布情形，本院卷後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以及系爭估價報告，即訴願卷第127-137頁)，亦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與系爭國有地之間除可能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外，並無所有權或其他私權之連結隸屬關係。
  ⑶再觀系爭估價報告評估A、B區段土地價值表，A區45、45-2地號土地於合併44地號前之土地價格估算每坪僅約44地號土地價格之一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開3筆土地總價值20.465%，而44地號土地則占79.535%；另B區17-1、17-5地號土地價格於合併16地號土地前價格每坪亦僅16地號土地價格之一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揭3筆土地總價值26.158%，而16地號土地則占73.842%(訴願卷第117、118頁，即系爭估價報告電子檔第219頁)。依照上述可知，系爭國有地縱係成就同一建築執照內完整街廓之建築基地，在無該系爭國有地情形下，亦不影響正義國宅之整體利用，從而系爭估價報告並未將之視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評估，而係認其為條件異於正義國宅實際坐落土地之其他可分土地(並調增44地號及16地號土地價值各12.8%、12.3%，調降45、45-2地號土地價值44.1%、34.3%)，亦堪認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被告不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⑷更遑論，依照系爭估價報告各戶權利價值明細表及權利價值推算(訴願卷第126-136頁)可知，本件於計算原告系爭國有地權利價值時，係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扣除正義國宅之建物權利價值，剩餘價值方為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並將該遭扣除之權利價值等量增加至正義國宅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由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分享，形成45、45-2地號土地減少之權利價值數額恰等於44地號區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值(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經推算為13.7000%)，及17-1、17-5地號土地減少之權利價值數額相同於16地號土地區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值(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經推算為17.1989%)。故而，上揭扣除方式對原告而言顯失公平，而非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規範之情形。
　㈥綜上，因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更顯失公平，故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既有違誤，無從維持，從而，關於被告後續實質探討，同無從維持。
九、從而，被告原處分之作成，就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有誤，而有違法之處，訴願決定疏而未論，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附表
		地號
管理者
/所有權人

		A區

		


		


		B區

		


		




		


		44

		45

		45-2

		17-1

		17-5

		16



		原告

		1,887.21㎡

		


		


		


		


		




		臺北市財政局

		


		


		


		31.67㎡

		


		




		瑠公農田水利會

		


		99.71㎡

		


		


		


		




		江陳也仔等153人

		2,320.41㎡

		


		


		


		


		




		參加人等36人

		


		


		


		


		


		702㎡



		合計

		5,04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24號
113年7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郭曉蓉（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張雨新　律師
          　吳子瑜        
　　　　　　　　　　　　　　
          　許雅婷        
參　加　人　龍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松年       
訴訟代理人　童兆祥　律師
          　邱亮儒　律師
          　符詠涵　律師
輔助參加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洪郁惠        
　　　　　　　　　　　　　　
          　葛家瑜        
          　廖天宇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08年4月
23日台內訴字第10800136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輔助參加人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劉世芳，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9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被告於民國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劃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事業計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12月6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日申請「變更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府都新字第10332176902號函(下稱103年11月28日號函)核准，參加人乃依行為時即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等規定，向被告提出申請「擬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權變計畫，產權分佈如附表所示），經被告以106年3月14日府都新字第10630121102號函（下稱核定處分）准予核定實施，並於106年3月15日至106年4月13日公告。原告為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計畫範圍內44、45、45-2、17-1、17-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以及44地號上724、1353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52號地下室）所有權人，因不服系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部分，提起異議，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更審議會）於107年7月20日第334次會議決議系爭權變計畫關於權利變換價值之部分，被告乃以107年10月4日府授都新字第10760095141號函通知原告（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乃循序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97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嗣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185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都更案中，45、45-2、17-1、17-5地號等4筆土地（下稱系爭國有地）雖有「有地無屋」之情形，但依臺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00年7月29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0069166600號函及65使字第1516號使用執照（即63建大安敦南0003號建造執照），除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定空地比例計算外，其餘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物（即正義國宅）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而依大安地政事務所檢送之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及重測後45-2、17-1、17-5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計畫及系爭權變計畫等資料觀之，16、44地號於重測分割前為十二甲段1-529、1-528地號，經合併為十二甲段1-5地號，而為正義國宅165戶房屋之建築基地，嗣分割出系爭國有地，故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為正義國宅等165戶之建築基地，為兩造所不爭；而系爭國有地既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為4筆有獨立編號之單獨宗地，面積合計1,763㎡，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法第11條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用宗地，而屬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未建築使用基地，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退步言之，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之旨趣，系爭國有地性質上仍為正義大樓建築基地之一部，雖無法確認其對應正義國宅之特定區分所有建物，惟仍非單純無建築物之空地，充其量僅得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以「虛擬對應」建物評估其權利價值，而不得扣除正義國宅全棟建物之權利價值。
　㈡即使系爭國有地面積未超過正義國宅等165戶房屋依法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面積，系爭國有地面積合計1,763㎡，依原告經管權利範圍核算，占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面積5,041㎡之32％，如以正義國宅全棟為系爭國有地相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而扣除其權利價值，顯然逾越系爭國有地應分擔正義國宅專有部分之比例，對原告顯失公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中，除了原告有724及1353號建物外，其他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有地之所有權人，渠等與系爭國有地間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並無所有權或其他私權連結；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除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以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顯失公允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107年10月4日審議核復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系爭都更案各階段辦理情形如下：
　⒈被告於95年2月16日公告劃定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分為2區段，A區段包括44、45、45-2地號土地，面積計3,914㎡，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面積計1,127㎡，更新單元面積總計5,041㎡；其中，45、45-2地號土地為國防部軍備局與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下稱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其餘土地則屬國有及市有土地，更新單元範圍內另有164戶合法建築物。
　⒉嗣被告於96年12月6日核定實施系爭都更案事業計畫，更新單元範圍、面積、產權分布情形均不變，其中，A區有130戶、B區有35戶，合計165戶合法建築物。
　⒊被告復於103年11月28日核定變更事業計畫，更新單元、面積均不變，產權分布情形則有所變更；A區44地號土地2,320.41㎡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江陳也仔等153人，B區16地號土地702㎡之持分移轉予私地主即參加人等37人，其餘私有土地為瑠公農田水利會持有之45、45-2地號土地99.71㎡持分；國有土地為原告管理之44地號土地持分及系爭國有地，面積合計1,887.21㎡；市有土地為臺北市財政局（下稱財政局）管理之17-1、17-5地號土地之持分31.67㎡；上開土地面積合計仍為5,041㎡。
　⒋被告於106年3月14日核定系爭權變計畫，更新單元、面積均不變，45、45-2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管理人為被告）及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17-1、17-5地號土地仍為中華民國（管理人為原告）及臺北市（管理人為財政局）共有，44、16地號土地除原告所有之44地號土地持分外，其餘均為私有，以上公有土地面積合計1,915.22㎡，私有土地面積合計3,125.78㎡，總計5,041㎡。　　　　
　㈡由上可知，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範圍面積自始均為5,041㎡，其中系爭國有地係因財政部基於政策保留不賣給住戶，最終導致私地主係持有正義大樓坐落之16、44地號土地持分，並未持有法定空地即系爭國有地之持分。系爭都更案確有原建物正義國宅坐落16、44地號土地，私地主無法定空地即系爭國有地持分，而形成建物所有權人有屋有地無法定空地，公地主原告除724建號及1353建號有屋有地有法定空地外，其他有地（有法定空地）無屋之情況。系爭國有地雖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惟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係地政機關自17地號逕為分割而來，亦即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辦理之分割，並非建築法第11條規定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地。原告對於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乙事既無爭執，自無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之餘地。
　㈢輔助參加人雖到庭說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並不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緊密關連為前提，惟依發回判決意旨，正義國宅與土地間仍應認有緊密關連；正義國宅之原興建目的係為安置眷戶，故於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興建正義國宅，系爭都更案A、B區段土地均屬同一建照、使照，而正義國宅為5層樓區分所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符合估價規則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所適用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前提規定，而系爭都更案因財政部僅同意讓售建物所在之44地號持分及16地號，保留系爭國有地等4筆法定空地不予出售，形成有地無屋情況，應可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進行權利價值調整，參加人乃據以進行價值評估，惟原告於98年4月1日函覆拒絕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39條進行協議，應認已無法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2項自行協議規定；而估價規則第125條第3項規定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計算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由估價師依個案實際情形酌予調整基地權利價值，所稱情況特殊，包括有屋無地、有地無屋或有屋有地但土地持分顯不合理等產權不一情況；本件經105年8月25日第一次幹事複審會議、105年9月7日第二次幹事複審會議及105年12月5日審議會第264次會議討論後，同意正義國宅耐用年限以專業技師評估鑑定為估算依據；正義國宅屋齡雖已近40年，惟市場關於透天建物最老交易屋齡為70年，故技師以70年耐用年數評估認定正義國宅尚有30年耐用年數，應認尚可接受。輔助參加人112年11月10日函已說明，本件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估價，並非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情形，而屬該條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應援引該條處理有地無屋之精神再予強化或補充；本件估價係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6號公報（下稱第6號公報）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下稱估價範本）並計算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已可認係類推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本件估價並無違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本件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估價，並無違誤：
　　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系爭國有地與16、44地號土地均屬正義大樓同一建造執照、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依建築法第11條及實務見解可知，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扣除建築物本身使用面積之差，而該建築基地上合法建物係坐落於16地號及44地號，故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16地號土地上之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為17-1、17-5地號土地，44地號土地上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則為45、45-2地號土地，此為兩造所不爭，則系爭國有地屬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款規定「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之情形，參加人依估價規則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並無不合，此亦有輔助參加人112年11月10日函說明可證；另參照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更新單元土地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其估價原則應採下列方式評估：考量同一建築基地（同一使用執照）範圍合併評估，並視為未持有建物之有地無屋者，以整宗基地更新前整體價值扣除該建築基地整體地上建物之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後，考量該法定空地座落位置、個別條件修正評估之，則系爭國有地屬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之情形，已如前述，系爭國有地僅係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並無單獨存在價值，與一般素地不同，參加人依據估價規則第126條之1第1項第1款估價，與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亦屬相符。
　㈡原告主張應依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值，並無理由：
　　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法定空地分割係由人民申請，惟系爭國有地中，45-2地號、17-5地號均係因其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與45地號、17-1地號不同，而由被告依都市計畫法第23條辦理逕為分割，故與建築法第11條第3項無涉，原告主張系爭國有地係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單獨分割出來，而主張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以素地估算其權利價值云云，應屬誤會。
　㈢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以確保正義國宅有足夠良好之通風採光及適當之建築物距離，增進使用人之舒適、安全及衛生等公共利益，故系爭國有地與正義國宅間，自具有緊密連結關係：
　　發回判決認為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應以建物與坐落土地間有緊密連結關係為前提，此係增加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文字所無之限制，輔助參加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此亦持否定見解，是以，緊密連結關係是否為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前提，尚非無疑。縱認緊密連結關係為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前提，系爭國有地確為正義國宅之法定空地，以確保良好之日照、通風、採光、防火及各建築物間距離，如無系爭國有地作為法定空地，正義國宅亦無可能取得建照、使照，更無可能完成興建，自與正義國宅有緊密連結關係。
　㈣本件估價將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分為A區段與B區段，各區段視為一宗地評估，並依估價規則第84條規定，考量各土地個別條件差異（如使用分區、建蔽率、容積率、地形、土地面寬、土地深度及臨主要道路距離等因素），以分算各筆土地地價；A區段44地號土地面積2,576㎡，臨主要道路，容積率630％，45、45-2地號土地面積僅606㎡、732㎡，合併容積率408.4％，未臨主要道路，故44地號土地價值較高；B區段16地號面積702㎡，臨主要道路，容積率630％，17-1、17-5地號土地面積僅224㎡、201㎡，合併容積率438.5％，未臨主要道路，故16地號土地價值較高。發回判決認未將屬於同區段之土地視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以評價，應屬誤會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輔助參加人另以：
　　估價規則於102年12月20日新增第126條之2，係為處理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另，已分割具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估價原則，係第6號公報及估價範本針對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未明確規範之狀況，援引該條處理有地無屋之精神再予強化或補充。系爭國有地即屬獨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之法定空地，並非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規範之狀況，實務之處理會依據第6號公報之審查注意事項，以及估價範本第21頁C大點6小點所載內容，參考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的精神去評估。輔助參加人未曾依發回判決意旨討論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之適用前提，在解釋上是否應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間有聯合貢獻之高度關係為必要等語。　
七、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國有地、44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原審卷第61、62、63、64、289頁）、系爭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原審卷第287、288頁）、被告95年2月16日公告（原審卷第43頁）、被告103年11月28日函（原審卷第45-47頁）、系爭權變計畫案核定版節本（原審卷第53-57頁）、核定處分（原審卷第25-27頁）、都更審議會107年7月20日第334次會議紀錄節本（原審卷第187-191頁、訴願卷第287-291頁）、系爭估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第362頁以下即參證2)、原處分（原審卷第29-30頁）、訴願決定（原審卷第32-41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有無違誤？
八、本院得判斷之心證：
　㈠都市更新，係指依都更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此觀行為時都更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自明。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一、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二、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三、維護：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第25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第29條規定：「(第1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3項)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1條第1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第36條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第2項)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再依第29條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即108年6月17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第2項)前項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及第8條：「第6條及第7條之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6個月內。但本辦法中華民國96年12月18日修正施行前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於修正施行日起6個月內申請權利變換計畫報核者，其評價基準日，得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日為準。」等規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者，參與權利變換之客體主要係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權利價值為分配基礎，並由實施者委託3家鑑價機構為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查估後評定。如係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估價者，則由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9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估價規則，作為其進行不動產估價時應遵守之作業程序、方法及估價時應遵行事項之規範。
　㈡估價規則第七章「權利估價」關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規定於第124條至第128條，係內政部於102年12月20日修正或增訂，其對如何估算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分別規定於第125條、第126條及第126條之2，至如屬權利變換前之基地未建築使用者，依第127條規定則以素地價值推估其權利價值。又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一、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二、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無法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下列方式計算：（一）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二）前目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三）計算地上建物全棟之權利價值。（四）前目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五）第2目扣除前目之餘額。(第2項)前項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地上建物所有權人自行協議者，依其協議辦理。」可知其係第125條或第126條有關估算權利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價值之例外規定，依其增訂理由，旨在考量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如逕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基地價值並不公平，爰規範未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計算方式，並以實務上區分所有建物權屬與其坐落之基地權屬，或有土地權屬可對應其他建物權屬，及土地權屬無法對應其他建物權屬等情形，依各該情形分別規範未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是以對照第125條：「(第1項)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者，應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率，分算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之基地權利價值，公式如下：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第2項)前項基地價值比率之計算公式如下：基地價值比率＝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營造或施工費單價×（1－累積折舊率）×全棟建物面積〕(第3項)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依第1項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依第126條之2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予以調整。」及第126條：「權利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總價值低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之素地總價值者，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一、依前條規定計算基地價值比率。二、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三、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Σ（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四、各區分所有建物調整後基地權利價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之素地總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等規定，可知上開規定係採取土地與建物共同創造之聯合貢獻說為基礎，以之計算權利變換前各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基地權利價值」。惟在第126條之2所定之「有地無屋」情形，則以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人之「土地權利價值」推估，並分為二種情形，如屬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之土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有可確認之對應區分所有建物者，則先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該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如屬第126條之2第1項第2款之無法確認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則依第125條或第126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續以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求出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繼以計算地上建物全棟權利價值，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求出該區分所有建物應對應之「虛擬」建物之權利價值，而後以上開之基地權利價值，扣除其所應對應之建物權利價值之餘額，作為各該「有地無屋者」之基地權利價值，而為權利變換之分配基礎。換言之，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謂「有地無屋」之基地權利價值，尚須扣除其所對應或虛擬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價值，所剩餘額方為其基地權利價值。
　㈢惟按以重建方式為都市更新，係將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拆除，以取得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坐落基地，為重新建築之用，是估價規則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規定，雖是作為不動產估價師估算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及建物權利價值之規範，但各種更新單元內建物及土地配置情形是否均屬一致或類似，抑或情況有別，乃評價過程中所應釐清並賦予評價意義，而非不分情節有無差異，一律為單純之算式套用。故於評價過程中，如可確認其非估價規則訂定時所稱之一般實務情形，此時即應視個案差異為適當合理之調整，以求公平合理之價值分配，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是以估價規則「第一章總則」第8條之不動產估價作業程序、第11條不動產估價應蒐集之資料等規定，即在課予不動產估價師應本於同規則第5條之要求，力求客觀公正，運用邏輯方法及經驗法則，進行調查、勘察、整理、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估價工作之義務。估價規則第124條規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其評估項目應依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旨亦要求估價時應符合都更條例權利變換之公平合理性。按都更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並此補償費依同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已列入共同負擔之權利變換費用；又102年12月20日修正發布之估價規則，於第125條及第126條之外，增訂之前所無之第126條之2規定，採建物與土地聯合貢獻為估算分配之基礎，且係參考實務情形，建立在「有地無屋」之基地價值必然低於區分所有權人「有地有屋者」之前提下，從而並非以「有地無屋」者持有之基地應有部分價值為計算基礎，而係以對應或虛擬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扣除各該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求得「有地無屋」之基地權利價值。是以估價規則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6條之2等規定，當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其坐落之土地間彼此具有緊密連結關聯為前提，則第126條之2所稱「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解釋上，自以區分所有建物與土地之間具有聯合貢獻之高度關係，若不以此公式拆算即失公平為必要。
　㈣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85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詳上述見解)，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從而，依前揭規定意旨，本院自應以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法律上判斷為本件判決之基礎，爰先指明。
　㈤經查：
  1.被告於95年2月16日以府都新字第09572893600號公告劃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2小段16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嗣參加人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更新事業計畫，經被告於95年8月2日核准更新事業概要，於96年12月6日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後，參加人於100年9月7日申請系爭都更變更事業計畫案，復經被告以103年11月28日號函核准後，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權變計畫，迭經被告核定實施，並於於106年3月15日至106年4月13日公告；又原告為系爭都更案變更事業案計畫範圍內44、45、45-2、17-1、17-5地號土地（面積1,887.21㎡），以及44地號上724、1353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62號、252號地下室）所有權人等情，均如前述，亦有相關卷證可證明。
  2.次查，本件被告之系爭權變計畫，係依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估價，觀諸其估價範圍，系爭估價報告將更新前估價標的區分為A、B兩區段，其中A區段包括上下平行毗鄰之44、45、45-2地號3筆土地，各筆均為完整之長方型土地，彼此間界址呈筆直橫線，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A區段之最大長方型土地，面積合計3,914平方公尺(面積各為44地號2,576平方公尺、45地號606平方公尺、45-2地號732平方公尺)，其上700建號等130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44地號土地；另B區段包括16、17-1、17-5地號土地，此3筆土地亦為上下平行毗鄰，3筆土地合併後，即形成B區段之長方型土地，面積合計1,127平方公尺(面積各為16地號702平方公尺、17-1地號224平方公尺、17-5地號201平方公尺)，759建號等35筆合法建物實際僅坐落於16地號土地等情，有上開系爭估價報告(訴願卷第66-137頁、原審卷參證2)附卷可證。
  3.本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以上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
　⑴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7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 條、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第2項）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第3項）前二項公有財產依下列方式處理：一、自行辦理、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或信託予信託機構辦理更新。二、由信託機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應信託予該信託機構。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以徵收、區段徵收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辦理撥用。四、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除按應有之權利價值選擇參與分配或領取補償金外，並得讓售實施者。五、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時，得以標售或專案讓售予實施者；其採標售方式時，除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外，實施者得以同樣條件優先承購。六、其他法律規定之方式。（第4項）公有土地上之舊違章建築戶，如經協議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並給付管理機關不當得利使用補償金及相關訴訟費用後，管理機關得與該舊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又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即處理原則】第3點第1款：「國有土地（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下同）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都更條例）規定劃入更新單元為原則。」此項處理原則，係因都市更新第27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而為配合都市更新政策之推動並提升國有財產運用效益及兼顧國庫利益，而訂定此一行政規則，落實國有土地（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入更新單元為原則，所為技術性及細節性之規範。進一步，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與都市更新案間，另有104年8月24日修正公布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即注意事項】第16點：「經更新單元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機關同意，執行機關得就單元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委託該管理機關依第13點（執行機關應依下列規定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地：略）、第14點（執行機關將申請分配意見函告實施者時，應一併告知下列事項：略）規定，併同辦理申請分配作業。」查此注意事項，係依前述處理原則第15點（此為行為時法，現行法為第16點）規定訂定之，是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有關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的作業性規範。上開處理原則及注意事項，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自無違法律保留原則。
　⑵經查，揆諸前述之實務見解，系爭國有地，既然屬於國有地，原則上均列為都市更新範圍（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等條文）；另系爭國有地及16、44地號等6筆土地，均由十二甲段1-5地號分割或重測而來(16地號土地重測前乃十二甲段1-529，44地號土地則為十二甲段1-528，該二地號土地乃從十二甲段1-5地號分割，至於17-5地號土地本從17-1地號土地分割，而17-1地號土地更從172地號土地分割，該地號重測前乃十二甲段1-5地號，又45-2地號也是由45地號土地分割，45地號重測前同為十二甲段1-5地號)；另16地號土地共坐落35戶，44地號則有130戶，而系爭國有地並無任何建物等情，有上開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107-110頁、第121-127頁)。此外，依照正義大樓使用執照存根(本院卷第111頁)，該建築地號乃十二甲段1-5地號，應可得知上開6筆地號土地均屬於正義大樓使用執照上之建築基地。
　⑶另依照被告95年2月16日之公告(原審卷第43頁)以及計畫書圖(本院卷第180頁)，已經如附表所示，分為A、B兩區，更新單元範圍內另有164戶合法建築物；中間歷經被告96年12月6日核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本院卷第181頁，以及更乙證2-1光碟)、被告103年11月28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45-57頁以及更乙證3之光碟)直到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畫書(原審卷第25-27頁，以及更乙證7之光碟，本院卷後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更新範圍並未變更，最後之產權部分乃附表所示(詳情也可參被告言詞辯論狀即本院卷第466-469頁)，且為原告所未爭執。故而，本件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面積並未變更，均為5,041平方公尺，應堪認附表所示之6筆土地為同一單元等情無誤。
  4.原告雖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性質上即屬建築法第11條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4條規定之單獨使用宗地，故為估價規則第127條規定之未建築使用基地，被告應以素地價值推估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等語，然本院以為並不可採，理由如下：
　⑴依照73年11月7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第11條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第3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規定，爰於92年6月5日修正公布第3項，明確授權訂定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內容，使授權目的、內容及範圍具體明確；並將「內政部」修正為「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迄今仍為現行法)。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依照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訂定之，該辦法第3條規定：「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非於分割後合於左列各款規定者不得為之。一、每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與建築物所占地面應相連接，連接部分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二、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率應合於規定。但本辦法發布前已領建造執照，或已提出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後方領得建造執照者，不在此限。三、每一建築基地均應連接建築線並得以單獨申請建築。四、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獨立之出入口。」第4條規定：「建築基地空地面積超過依法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面積者，其超出部分之分割，應以分割後能單獨建築使用或已與其鄰地成立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建築使用者為限。」第5條第1項規定：「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從而，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申請人得依照上開辦法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然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並須符合同辦法第3條、第4條規範。
　⑵系爭國有地乃法定空地範疇
    經查，都市更新劃定更新單元及擬定之更新計畫、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以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為同一單元，且系爭國有地及16地號、44地號均係自重測前十二甲段1-5地號土地分割或重測而來，已如前述。又系爭國有地(依照使用執照，17-5地號為部分使用，部分納入使用執照之法定空地比例計算)及16、44地號土地均屬建築物（即正義國宅）本身所占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前揭被告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1-1、2-1頁所記載(本院卷第115-117頁之更參證7、本院卷第99-101頁之更參證3)，以及財政部97年9月26日台財產管字第09740019150號函表示：系爭國有地均為正義大樓法定空地國有持分等語(本院卷第119頁)附卷可證。應堪認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故而，系爭國有地為正義國宅法定空地，其中17-1及17-5地號土地雖係地政機關自17地號逕為分割而來，應認為係由地政機關逕依測量結果辦理之分割，而非原告依照建築法第11條規定由申請人申請之單獨分割，自與該條文許可單獨分割使用之土地無涉(同無後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適用)，而非屬於單獨宗地。因而，原告主張系爭國有地已達最小建築面積，且有建築法第11條等條文適用，故被告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7條等語，應非可採。
　5.然而，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被告之原處分適用第126條之2第1項規定計算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涵攝有所錯誤：
  ⑴經查，依系爭估價報告顯示系爭國有地均為公有土地，其中45、45-2地號土地由原告及瑠公農田水利會共有，另17-1、17-5地號土地則由原告與臺北市共有，然而坐落44地號土地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人，除1353建號及724建號共2戶為原告所有外，其餘私有128戶，無一為45、4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而正義國宅另一棟坐落16地號土地之建物共30戶，亦無一戶為17-1及17-5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實則，本案之上開情形應與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範情形有所差異，此經輔助參加人已然敘明：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規定新增理由，是為了處理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即有地無屋之情形），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依照模擬案例，上開規則第126條之2第1項第1款所對應的，是建物所有權人為甲、乙、丙、丁，而基地所有權人為甲、乙、戊、丁，那對於丙跟戊而言，就可以計算戊的土地權利價值。至於同條第1項第2款則是處理基地所有權人多出一個戊，其沒有辦法對應地上建物所有權，那就依照第1項第2款規定，就基地權利價值進行估算。第126條之2是處理坐落的基地在實務上通常可能隱含法定空地持分。然而，本案的狀況是一個獨立分割出來具有獨立地號的法定空地，這就不是第126條之2要規範的情形等語(本院卷第456-457頁)，應可得知。故上開規定於立法理由所提之實務案例，與本案情形有顯然的差異（參本院卷第327頁102年10月14日估價規則修正草案之圖示），自難援引上開立法理由所提之實務案例。
  ⑵本件更新單元內6筆土地面積合計5,041平方公尺，其中45、45-2、17-1、17-5地號4筆土地面積高達1,763平方公尺，占全部面積30%(原告應有部分21174/22879)，惟坐落於44地號及16地號土地上之建物幾乎9成8以上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未持有上開4筆土地所有權。質言之，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除原告2戶外，其餘區分所有權人均非系爭國有地之所有權人(106年3月14日核定之實施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函以及計劃書5-1至32之產權分布情形，本院卷後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電子檔紙本列印，以及系爭估價報告，即訴願卷第127-137頁)，亦即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與系爭國有地之間除可能僅有建築法上法定空地關係外，並無所有權或其他私權之連結隸屬關係。
  ⑶再觀系爭估價報告評估A、B區段土地價值表，A區45、45-2地號土地於合併44地號前之土地價格估算每坪僅約44地號土地價格之一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開3筆土地總價值20.465%，而44地號土地則占79.535%；另B區17-1、17-5地號土地價格於合併16地號土地前價格每坪亦僅16地號土地價格之一半，致該2筆土地總價占上揭3筆土地總價值26.158%，而16地號土地則占73.842%(訴願卷第117、118頁，即系爭估價報告電子檔第219頁)。依照上述可知，系爭國有地縱係成就同一建築執照內完整街廓之建築基地，在無該系爭國有地情形下，亦不影響正義國宅之整體利用，從而系爭估價報告並未將之視為相同條件之同一土地評估，而係認其為條件異於正義國宅實際坐落土地之其他可分土地(並調增44地號及16地號土地價值各12.8%、12.3%，調降45、45-2地號土地價值44.1%、34.3%)，亦堪認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被告不應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
  ⑷更遑論，依照系爭估價報告各戶權利價值明細表及權利價值推算(訴願卷第126-136頁)可知，本件於計算原告系爭國有地權利價值時，係以正義國宅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扣除正義國宅之建物權利價值，剩餘價值方為系爭國有地之權利價值，並將該遭扣除之權利價值等量增加至正義國宅區分建物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由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分享，形成45、45-2地號土地減少之權利價值數額恰等於44地號區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值(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經推算為13.7000%)，及17-1、17-5地號土地減少之權利價值數額相同於16地號土地區分所有建物增加之權利價值(此部分原告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經推算為17.1989%)。故而，上揭扣除方式對原告而言顯失公平，而非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所規範之情形。
　㈥綜上，因區分所有建物與系爭國有地間並不具有緊密連結關聯，更顯失公平，故原處分適用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既有違誤，無從維持，從而，關於被告後續實質探討，同無從維持。
九、從而，被告原處分之作成，就估價規則第126條之2涵攝有誤，而有違法之處，訴願決定疏而未論，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附表
地號 管理者 /所有權人 A區   B區    44 45 45-2 17-1 17-5 16 原告 1,887.21㎡      臺北市財政局    31.67㎡   瑠公農田水利會  99.71㎡     江陳也仔等153人 2,320.41㎡      參加人等36人      702㎡ 合計 5,041㎡      

 
　　



